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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4 年 1 2 月 1 4 日星期五，下午3 时

在钮约总部举行

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1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1 2 〕：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2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9 2 〕

3 .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9 3 〕：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 文 .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 

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

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围广场2号 

D G 2 - 7 5 0 室 ）.

84-61f605/A



A/59/PV.101

4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技视〔 9 4 〕：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C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5 . 消除基于宗教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9 5 〕

6 .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9 6 〕

7 .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9 7 〕

8 .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9 8 〕

9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1 0 0 〕：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0̂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1 0 . 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 1 0  1 〕：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0^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1 1 .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 

方式和方法〔 1 0  2 〕

1 2 . 中东局势〔3 6 〕：

(a) 秘书长的报告

(b) 决议草案



下午 3 时 2 0 分会议开始 .

议程项目1 2 、 9 2 至 9 8 及 1 0 0 至 1 0 2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0 0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8 2 5 / R e  V . 1 )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训练研究所：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9 / 701 )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39 / " 702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8 1 2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技视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B 9 / 7 0 3 )

( b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8 0 3 )

消除基于种族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0 4 )  

人权与科学和技术发展：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0 5 )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9 / 706 )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0 7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0 8 )

0 )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8 0 4 )

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

( a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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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6 8 )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确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 

和方法：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7 1 1 )

第三委员会报告员波洛夫奇克先生（波兰）提出第三委员会振告（A / 3 9 / 7 0 0、 

702. 703、7 0 <  705. 706、707、709、71QfP 7 1 1 ) 随后发言如下 二

波洛夫奇克先生X 波兰，第三委员会报告员）：我荣幸地介绍第三委员会关于 

项 目 1 2 、 9 2 到 9 8 和 1 0 1、 1 0  2 的报告。

我注意了某些决议草案翻译中的一些小小的技术更正，秘书处要我放心，这些 

问题在最后文本中将得到妥善处理。

先谈文件A / 3  9 / 7  0 0 。在关于项目1 2 报告第6 9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 

议联合国大会通过2 0 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1 至 1 7 未经表决通过。 决议草 

案 1 8 以 8 1票赞成， 1 3 票反对， 3 5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 决议草案XIX 

以 7 9 票赞成， 1 3 票反对， 3 9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 决议草案X 2C以 8 3 

票赞成， 1 5 票反对， 3 2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 关于议程项目》2 W裁于文 

件 A / 3  9 / 7  0 1 中的报告第8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 

草案，这项决议草案已未经表决通过。 在关于议程项目9 3 载于文得A/ 3  9 /

7 2 0 的报告第2 2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遗过7 项决议草案。 决议 

草 案 工 、 工 工 、 工 工 工 、 I V 、 V 工 和 V 工 工 已 未 经表决通过。 决 议草案V 以 

,1 2 4 票替成， 1 票反对的记录表决通过。 关于议程项目9 4 , 于 文 件 A / 3  9 /  

7 0 3 的报告第八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以1 2 4 票赞成， 1 

票反对， 4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的决议草案。 载于文件A . / 3  8 / 7  1 1 中关 

于议程项目 1 0 2 报告第 1 3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两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T是未经表决通过的。 决议草案 I I 是 以 1 1 8 票，成， 1 票反对 , 1 3



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的。 在裁于文件A / 3  9 / 7  0 9 中关于议程项目1 0 0 报 

告 第 1 2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两项未经表决通过了的决议草案。 

在载于文件A / / 3  9 / 7  1 0 中关于议程项目1 0 1振告第 1 6 段中，第三委员会 

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3 项未经表决通过了的决议草案。 在裁于文件A / 3  9 /

7 0 4 中关于议和项目9 5 报告第7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遗过一项未 

经表决通过了的决议草案。 在截于文件A / 3 9 / 7  0 5 中关于议賴项目9 6 的 

推告第 1 1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3 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工是 

未经表决通过的。 决议草案工工以1 0 0 票赞成， 0 票反对， 2 0 系弃权的记录 

表决通过的。 .决议草案 I I I是以 9 7 票赞成， 6 票反对， 1 7 票弃权的记录表^  

通过的。 在载于文件A / 3 9 X 7  0 6 中关于议程项目9 7 的振告第7 段中，第 

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未经表决通过了的决议草案。 在裁于文件A /  
3 9 / 7  0 7 中关于议程项目9 8 的报告第1 5 段中，第三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 

通过 3 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I 和 I 工I 是未经表决通过的。 决议草案工工以 

5 7 票赞成， 1 8 票反对， 5 0 票弃权的记录表决通过的。

我向联大提交第三委员会的建议，以供联大采用。

最后，我愿热烈真诚地感谢秘书处，特别是皮拉 . 唐宁和瓦莱里.尤丁先生的 

辛勤工作和给予我的潮助。

主席:如果没人根据议事规则第6 6 条提出建议，我将认为联合国大会决定不 

讨论第三委员会的1 1份报告。 '

就这样决定。

主席先生 : 现在仅限于作投票解释性发言。

各代表团对第三委员会各种建议的立场已在第三委员会表明，并反应在有关断 

正式记录中。



我提醒各成员，联大决定3 4 /  4 0 1第 7 段中决定，在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 

体会议考虑同一决议草案时，代表团应尽可能只作一次投票解释性发言，要么在委 

员会 , 要么在全体会议上作解释性发言，除非那一代表团在全体会议表决中的投票 

与在委员会中的投票不同。

我还要提藏各成员，根据决定3 4 / 4  0 1 , 解释性发言限于1 0 分钟，并由 

代表团在自己的位子上发言。

大会将首先考虑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的报告，题为"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的报告 " ，裁于文件A / 3  9 / 7  0 0 。

只能对第三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作投票解释性发言。

在表决前投票解释性发言结束后，我将不间断地遂将这些建议提交联合国大 

会。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前作解释性发言的代表团发言。

阿西利拉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对A / C ，3 / 3 9 / ! < . 4 3 X R e v . 2 号 

决议草案 " 萨尔瓦多人权形势 " 、 A / / C . 3 / / 3 9 / L . 7 7 号决议草案"危地马拉人 

权和基本自由形势 " 、 A / C 。3 / 3 9 / L 。7 9 f 决议草案 " 智利人权和基本自由形势 " 

的投票进行解释。

过去，菲律宾投票反对关于智利、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人权形势决议。 然: 
而，鉴于影响这3 个国家和其他地方形势时情况变化，菲律宾今年将对有关决议投 

弃权票。 ’ —

我要补充I我们投弃权票依然反映了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第 2 条 （ 7 ) 规定断 

不干涉它国内部事务原则的主要关注。 我们认为，除非建立充分的保障，维护和 

保护这一原则，否则指合一位特别报告员和代表调查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園内的 

人权形势Î»会侵害这一原则。



古穆西奥，格拉尼埃先生（坡利维亚 ) : 在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的辨 

论中，我们代表团明确的阐述了坡利维亚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挥卫人权的完全有效性 

的政策，我们还非常希望在人权容易遭受侵犯的地方强烈遮责危，人权的行为。坡 

利维亚代表团再次重申坡利维亚人民和政府的愿望，我们希望看到在智利、危地马 

拉和萨尔瓦多对人的尊重和基本自由的恢复。

我们现在想提一下载于A X 3  0 0 号文件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是

有关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智利人权加基本自由情况的第X V I 1, 1,  x I X 和XX 

号决议草案。 就象在去年那样，我们代表团处于政治理由将不参加对这些决议草 

案进行的表决，并要求本会议的程序中记录下我们的立场。

达萨先生（智 利 ）: 智利代表团看望指出，我 们 将 投 票 反 对 载 于 9 X  
7 0 0 号文件的关于智利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决议草案。

在第三委员会中，我们明确指出，联合国的法1? 规章使得朕会国有压倒一切的 

责任去关心在客观、普遍和非政治的基础上促进发展和鼓助世界上的人权，不分种 

族、性别、语言和宗教。 同样的规章禁止歧视和选择性。

我在这里不想重复对人权的粗暴的遗反一一我在委员会中已经谈过了一一而这 

种情况正在世界上发生，朕合国冷敷地和应受避责地保持着沉默。 然而，我想指 

出，我们已经收到的这份决议草案由于其选择性和不负责任将是没有生命力的。

1 9 8 4 年，本大会中经常提到乔治 > 奥威尔的名字。 他为今年所做的预测 

播绘了一小文字已经失去意义的世界。 在他的演讲和作品中，他用小说的语言讲 

出了，权人所想说的话。 因此，在真理部的正面墙上写着下列的话：

" 战争就是和平，

" 自由是奴後，

" 无知是力量。 "

向本全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用得就是奥威尔的语言，因为，这项决议促进了对尊



重人权一无所知的国家的利益。 这一决议是奥戚尔式的，因为它得到了那些完全 

不懂民主的慨念的人们的支持，就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那样；也因为这一决 

议未能承认我国政策的民主目标和各种机构性的努力。 这一决议是奥威尔式的，

因为大部分提案国在自己的国家中被人们指责严重地迹反了人权；也因为这一决议 

包括了西欧国家不负责任的杰度，它们有理解我们的道义义务，然而，它们在支持 

决议草案的时候只是为了本国的政治目的。

我们代表团反对这一决议草案，我国不承认这一决议草案对我国提出的指责。 

智利指责联合国未能完成责任，把人权事业政治化，工作中有挑选性和进行歧视一 -  

这样，联合国做了 一件非法的事，我认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毫无根据的和无效的。

由于我们代表团所拒绝的选择性的理由，我们将投票反对载于A / 3 9 / A  43号 

文件的关于萨尔瓦多的决议草案和A / 3  7 7 号文件的关于危地马拉的决

议草案。

阿尔沃诺斯先生（冠瓜多尔 ) : 厄瓜多尔一贯把人权作为自己的国家政策，非 

常严格地遵守人权，极其希望看到人权得到遵守。 我们相信，人权是国除法的一 

小重要部分。 我们希望，人权的有效性的基本因素就是人权的晋遍性。

我们认为，在国际机构中只是突出一些国家并把它们挑出来进行批判而对于绝 

大部分国家中的遭反人权情况保持沉默，这种挑选性是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只能 

削弱国际制度的有欲性和信誉。 我们认为，一旦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得到利用，这 

将能够每年制订出一份世界各国遵守人权情况的报告。

我们坚持认为，那些参加关于人权的这次辨论和讨论的其它国家也应该作为最 

初的贡献向国际社会汇报在他们自己领土内的遵守人权的情况。 在这一方面，屈 

瓜多尔在许多场合上已经指出，厄瓜多尔有着一种建立在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各 

种新闻媒介的记者自由出入我国以及我国公民和外国人都可以获得同样的便利基础 

上的民主的生活方式。 我国没有新闻梭査、政治犯、酷刑和紧急状态。 所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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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都有行动自由，男女平权，以及劳工法的全面贯彻。

我们坚决认为，对控丁美洲来说，应该主要由拉丁美洲人自己来处理和解决本 

地区的问题。

因此，我们重申对于孔塔多拉集闭实现中美洲和平共处努力的一貫支持，我们 

欢迎孔塔多拉集团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这一协定可望在未来包括5 
小中美洲;国家的各种观点。 '

我们重申，联合国也系统地把拉丁美洲地区某些国家挑出来批评它们未能遵守 

人权的现象，同时却对于同一地区或其他地区众所周知的无数对人权的违反现象保 

持沉默是完全不现实的，不公平的或不可行的。

因此，我们厄瓜多尔尊重晋题挥卫人权的义务，促进保卫遵守人权的机构的有 

效性，拒绝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里的退反人权的现象，我们将在对有关三小拉丁 

美洲国家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弃权票， 这些决议是A/39乂 7 0 0 号 文 件 的  

X V I I I ,  X I X 和 X X 号决议草案；特别是因力在关于萨尔瓦多的决议中用的 

语言有点象帝国主义的语言一一这次只是没有提特别代表报告消极方面的一个部分。 

有必要指出，萨尔瓦多在没有极端主义的情况下行使自由投票权方面已经.取得进展， 

薛尔瓦多已经采取了男敢的主动行动，邀请叛乱分子额导人进行自由的和坦率的对 

话，以便找到民主的解决方法，而不使用武力来确定萨尔瓦多人民的命运， 我们代 

表团希望萨尔瓦多全国以及鉴个分区能够和解。

最后，厄Æ 多尔再次呼吁兄弟的萨尔瓦多、智利和危地马拉，以及国际社会的 

其它成员避过能够促进在普遍基础上的全面和充分的行使人权的播施。



法阿尔德，马尔德纳得先生（危地马拉 ) : 在表决前，危地马拉代表团想再次 

谈到载于第A X 3 9 / ^ 0 0 文件中的第X I x 号决议尊案，第三委员会的报告，和该 

委员会某些欧洲国家关于在危地马拉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的决议。

首先，我们注意到本组织对待世界人权问题的方式，我们再次看到同样具有选 

择性和埃视性做法的重复，这已是过去几年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特点了。

拉丁美洲国家成为那些历来就爱选择别人的人而有系统和出于政治目的的选择 

对象；似乎在拉丁美洲以外的世界就是地球上的天堂，是一块没有强加给数以百万 

计人民身上极权主义、没有独裁统治、没有政治暴力、没有北方或热带监狱、没有 

种族较视或政府压迫、没有军备竞赛或武器转让的一块完美境地；在其他地方似乎 

就没有经济压追、没有政府腐败、没有恐怖主义、没有破坏行动、没有无能腐败题 

导者对人民的剥削，似乎那些剥削我们资源和同我们的政府进行重要的经济加商业 

交易的国家就没有怯懦加玩世不恭的态度，而这些都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罪过；在那 

里就没有对前殖民地移民的艘视，没有儿童色情画，没有不人道的经济剥削：倚而 

言之，似乎在世界整个其他地区存在的就是人权的尊重、完全控制和胜利。

那些提出反对危地马拉决议草案的国家已经在政治上无视了这种所请完美境界， 

特别是当讨论整小人权问题时就更是这样了。 在地球上这种天堂的假设存在导致 

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掌旗人和人权的倡导者不去对付其他罪行，因为在他们看来， 

其他一切都是尽善尽美了。

我国代表团拒绝接受这种用以反对世界上一个区城，即拉丁美洲的具有选择性、 

歧视性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态度选择了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三小国家，而在我 

们地球其他区城的极权区发生着最为严重的逢反人权事件。

我们为什么再次仅看到三个决议草案呢？这些国家一方面谱责在其他国家内的 

逢反人权事件，另一方面它们自己就同样逢反人权并镇压自己的人民，我们是不能 

接受这种虛伪的。



我国代表团坚决反对再次选择拉丁美洲，特别是选择包括危地马拉在内的拉丁 

美洲小国作为# 象 ，我们重申我们在第三委员会以前发言所阐明的立场。 所有这 

些不过是有助于损香、削弱和服离人权原则与机构和联合国宪章的信誉和对其尊重 

的。

在我们投票如拒绝接受关于萨尔瓦多和智利的第XVII I 号和XX号决议草案时， 

我们同样坚决拒绝接受反对危地马拉的第X I X 号决议草案，它同样具有选择性、 

彼视性和采取双重标准的办法，因为它政洽化了，因为它要干涉危地马拉的内政， 

这是不可接受和不可容忍的，并违反和歪曲了联合国宪章。 因此，我国要求进行 

记录表决。

卡瑟雷斯先生（洪都拉斯）：尽管还没有能够使选择拉丁美洲国家继续为大会 

决议草案的目标这一事实成为一去不复送的现象，但毫无疑问，今年在客观均街审 

议萨尔瓦多人权问题局势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一点反映在由哥斯达黎加、委内 

端拉和新加坡在第三委员会提出的裁于第A /3 9 /L .  71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之中。 

我国代表团本可以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但由于涉及载于第A//39 /a.  43号文件 

中的决议草案的谈判，这一决议草案撤回了；第 A /39 /L .  43号文件是基干那一决 

议草案的哲理和观点作出的，那一决议草案本可以大大的使第AX39 /L.  43号文件 

的内容受益，而这一文件是三次修正的主题。 但该决议草案的原本在其结构和方 

向的基础之上仍然是同样的，这就使得洪都拉斯在头几年里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的通过。

我们在1 0 月 2 4 日关于中美洲问题的发言中强调了在拉帕尔马举行的会议是 

一个不寻常的事实，这次会议是以萨尔瓦多总统作出的主动行动为动力的，他在这 

小论坛上邀请他的对手参加一次会议来寻求那个姐妹国家的和解。 萨尔瓦多政府 

方面所作出的这一姿态和这种态度是不容否曲的，我们也不能忽视武装反对势力方 

面接受这一主动行动的正确做法。



萨尔瓦多问题最终必须由萨尔瓦多人民自己来解决，因此，我们在这类决议草 

案中唯一应该考虑进去的问题就是人道主义方面的因素和让薛尔瓦多人民自己决定 

政洽命运。

我们在去年1 2 月 9 日第三委员会的发言中特别强调，虽然联合国应该确保实 

现尊重加保护普遍人类尊严，本组织在关于具体国家人权局势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应 

该是严格公正加主要是以人道主义内容为特点的，要排除一切意识形态的因素。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决议应该是客观的，而且不仅要包括对各国非法建立起来 

当局的指控，而且应该同样严厉遗责在同一国家内武装敌对势力为了夺取政权而进 

行的暴力活动，这种暴力活动破坏了无辜人民的人权如基本自由。 因此，暴力局 

势中的所有有关各方都必须被敦便结束所有这种性质的行径，以便停止人类生命的 

丧失和各自人民的痛苦。

此外，我们说明，国际社会在这种决议中不应该忽视有关国家力实现尊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而作出的决定和努力。 一个恰当均衡的立场使我们有义务注意到这种 

态度和鼓励其发展和充分有效的执行，以便促进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需要的援助和国 

际合作。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不承认或支持成员国各国政府为此目的而表现出的 

希望迹象，又有什么能够说明联合国是朝着建立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呢？

第 !<. 4 SXRev.  2 号决议草案很明显的删去了一些内容，其中就没有提到 

这个决议。 该决议草案没有提到萨尔瓦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这一问题就是剥夺 

了我们在萨尔瓦多的兄弟们的权利，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和工作，在该国其他地方 

寻求避难，以确保得到保障加个人安全，以及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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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样 ，尽管由于该国政府进行了努力，以求用民主和宪法的手段恢复宽容和 

安全的气氛，使得萨尔瓦多难民遂步自愿地回归家园，但该决议草案根本就没有提 

到难民回归家园的问题，实际上，如果要使这种决议建筑在一些:純人道主义原则基 

袖上，比如《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国际公约所载的原则，那么 

我们应该把其它一些国际合作和援助也包括进去，这样，尽管这些政府觉得难以确 

保一些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禾i但 仍 然 多  

充分确保行使这些权利。 各种决议中多次提到的联合国的责任就是时刻防范任何 

地方发生侵犯人权事件，并且消除由此产生的选择性政治态度。 这样，国际社 

会关于尊重每个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呼吁就会更加有效、客观和有利。 ■

由于修正后的关于萨尔瓦多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的第L , 4 3 . R e V . 2 号 

决议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人们已经发出了一些呼吁。 我国代表a 将继续投票反对。

罗萨莱斯 ’，里维拉先生（萨尔瓦多）: 我国代表团谨声明，载于第A/ /39 /700  
号文件、关于萨尔瓦多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的第XVI工工号决议草案载有一些公正的 

段落和内容S 反应了杜阿尔特总统在政府目前政策的基本内容，即建立民主，进行 

社会和经济改革，促进和平、尤其是人权。 然而，原先的决议草案是一■份有倾向 

性、偏见和不友好的文件，所针对的问题也毫无疑问蓄意超越了对人权的审议范围， 

主观和任意地作出了政治佑价，所运用的语言也具有侮辱性0 不幸的是，第三委 

员会通过的这项决议草案保留了这些特征。

出于这齒理由，我们只能说，我们反对该决议草案的总目标及其执行段落和序 

言部分所使用的语言。 因此，即将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含包了各种各样的设想， 

既有积极和建设性的，也有消极和有專的，有些是关于人权的，另一些被政治化了， 

不厲于人权的范围。 这项决议完全是另一项决议，因为它的语言和原来的革案不 

一样了。

在第三委员会通过该决议的整个过程中，我国政府研究了有关国家所采取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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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步骤和态度o 在这一方面，我们想重复在本委员会内评论该决议草案时所说的 

话。 关于该决议草案，我们当时曾声明：

" 我们非常关心两个提案国一一其中一个是墨西哥所采取的行动，因为在 

# 个中美洲 i 家都同意的情况下，它们和其它三个拉丁美洲国家一起致力于在 

本地区建立和平。 它对終尔瓦多的态度使得將尔瓦多的新政府处于困境，因 

为它言行不一致。 我们不能忘记，五个中美洲国家是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 

它们才是应该负责的国家，必须确保为谈判和全球I I决、在中美洲建立和平、

創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此就产生了以下的问题： 是不是允许第三方一方 

面指责萨尔瓦多政府，另一方面继续成为一个致力于寻求五小中美洲国家政府 

达成协定、取得和平解决的集团的正式成员？毫无疑问，在座的所有国家代表 

都理解，有一些行为方案是不可能同时执行的；如果要同时执行，就不可能不 

产生冲突。 不能容忍一个国家一方面成为指责别人的人，男一方面又充当诚 

实的调解人> 我们希望大会的所有会员国都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这样，人们 

今后就不会认为萨尔瓦多采取不恰当的行幼。 "

其它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施加了建设性的影响，确保原先的决议草案得到修正，

符合萨尔瓦多的现实和特别代表的报告，并承认杜阿尔特总统的政府在人权、和 

平和便进民主方面所进行的巨大努力。 我们向这些国家表示他们当之无愧的感谢。 

然而，尽管该决议草案原先的慨念得到了改变，但它仍然是带有干涉性，而且偏向 

性也特别严重。 既然该决议的总的精神是不恰当的，充满了政治偏见，那么我们 

就不必在此遂段进行分析。 然而，我们认为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积极的因素。 

该决议草案提到了采取新的政府政策，并声明，由于采取了这种新的政策，侵犯人 

权的事件大为减少，值得赞赏。 该决议草案还提到了今年5 月 6 号的选举，谈到 

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有责任建立社会和睦和国内和平；决议草案还承认新政府有 

建立民主的明确意愿，愿意建立法制，确保充分尊重人权。 决议草案还对杜阿尔 

特总统在大会上发出的关于和武装反对派进行对话的倡议表示欢迎，含蓄地承认了



萨尔瓦多进行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并声明武装反对游的军事活动造成了贫民百姓的 

死亡，给尔瓦多的基本设施带来了物质损失。

有的国家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在大会上有选择和技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我国 

代表团必须指出，我们再次表示反对。

由于这上述种种理由，由于目前的决议草案仍然载有消极的内容和带有干涉性， 

而且其基本理论也危，了我们目前共和国所代表的民主利益，我们有责任投票反对，

奥多奇 - 贾托先生（乌干达 ) : 我国代表团想解释一下我们对议程项目1 2 3 项 

项决议草案的表决，即 " 萨尔瓦多的人权局势 " 、危地马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 " 
和 " 智利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局势"。

自从 1 9 7 9 年以来，马干达一贯投票赞成关于这三种局势的各种同样的决议。 

今天，我们也将这样作。 我们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们的表决，因力在第三委员 

会里，由于疏忽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即在表决这三项决议时弃权了。

我谨保证 , 乌干达没有改变其在这三种局势问超上的立场。 我们在本委员会 

关于议程项目1 2 的发言中重申，乌干达声援拉丁美洲人民。 我们继续支持他们 

寻求社会公正和自由确定自己的命运，不受任何外来于波、干预和入侵。有鉴对此， 

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竭尽一切努力，以求改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智利的人权 

局势。 我们认为全会中的这些决议革案是为达到这些目称的一小重要努力。



阿尔班。豪尔胡因先生 ( 哥伦比亚）：联合国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人权， 

任何一个在联合国的敏感的观察家如年能获得就第三委员会所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 

项目通过的决议的投票记录表的话，他也许会变得猜疑。 这一观察家不会对遗责 

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的投票结果表示高度的热情。 他也许会认为，械责这种残酷 

和罪恶的活动……困图主教在最近接受诺贝尔奖发言中描述了种族隔离的受，者们 

所遭受的状况：家人分离，残暴，野蛮，和被剥夺的人权遭到践路。 那些同A /

3 9 / 6  5 7 号决议相同的普遍承认人民自决权的决议，也择会使他觉得眼花療C , 

这些决议大声地谱责那些在仍然处在殖民统 '治的国家内继续存在的践，人权的行为。 

图图主教在接受诺贝尔奖发言时建议，那种将人民的希望和理想变成现实的尝斌将 

得到极大的欢迎。，

诸 如 端 典 、 法 国 、 低 地 国 家 、 荷 兰 、 加 拿 大 、意大利、丹麦、卢 

森堡、挪威和澳大利亚会投票反对， 漠 大 '利 亚 、 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和葡葡 

牙在投票中会投弃权票，对此，这位观察家也许会迷惑不解，然而，当这位观察家 

参加就在联合国系统内以何种手段来改善有效地行使人权的基本自由的辨论时，这 

位观察家将会以新的乐观态度看到就发展权而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表达了目前世 

界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准则和原则和实际的状况之间存在的差距的关注，在这样 

的情况下，这位观察家将会承认有必要促进享受教盲、工作、获得医疗保健和遗当 

的食物的权利，以便保证充分她行使人权和人类的全部尊严。 因此，这位观察家 

就会请求人权委员会通过措施，以促进发展权。

然而，我们的这位观察家将会感到极大失望，因为他会发现，这一决议不但 

远远未能以协商一致意见获得通过，而且象瑞典、丹麦、加拿大、奥地利、爱尔兰 

和挪威这样的国家居然弃权，同时，这位观察家也会觉得完全迷惑不解，因为正是 

端，，丹麦、加拿大、荷兰、奥她利、爱尔兰、挪威、法国、西班牙、希腊、意大 

利、卢森堡和澳大利亚在关于人权状况的议程项目1 2 上决定批评3 个拉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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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在世界上并不存在其他的長严熏的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似的。

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有选择的做法呢？为j+ 么要单单把拉丁美洲挑出来，认为只 

有拉丁美洲践赂了人权呢？这种作法使联合国丧失了信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那 

些对联合国抱有信念的人们将不再相信联合国，而会认为，联合国不但远远不能保 

护人权，而是一小进行鬼鬼祟祟的政治活动，以便择盖其他现实的场所。

在拉丁美洲，目前不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走向真正的民主化的i 流，同时，那 

些长期以来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寻求解决方法，以便在今天受到暴力影 

响的国家实现和平，为廿么要继续无视这一事实呢？

另外一位诺贝尔突获得者，都伦比亚的加西亚 . 马库埃斯说到：

" 拉丁美洲并不希望被人们看作是一个供他人驱使的 .棋子，也不希望被人看 

作是一个怪物，一个其所渴望的独立和独剑性不断变化以适应面方理想的怪物。 

人们承认我们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但为什么当我们以极大的困难努力进行社 

会变革时，人们为什么又要疑心重重地否认我们的这种独创性呢？人们为什么 

要认为拉丁美洲国家不能在不同的环境下，以自已独特的方式来实现先进的欧 

-洲国家试图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实施的社会公正呢？不是。 我们历史上所遭受 

的无患止的暴力和痛苦并不是在3 千里以外制订的阴谋，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 

无数的令人痛苦不正所造成的结果。 然而，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和思想家 

却象那些忘却了自己年轻时代的愚* 的幻想的老人一样，天真她认为我们历史 

的这种痛苦是由于几千里以外制订的阴谋造成的，仿佛除了在世界的两个主子 

的摆布下生活之外，它们不可能有其他的未来"。

关于薪尔瓦多人权状况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这次认识到，拉丁美洲国家可以对 

寻求解决方法作出贡献，认识到了杜瓦尔特总统在采取某些主动行动方面发挥的作 

用，同意大大地修改原决议草案的内容和措词。 我国政府支持杜瓦尔特总统，为 

他发挥的作用向他表示谢意。 寄伦比亚认识到了这种政治的一体化，将投票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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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草案。 由于我所谈到的这些理由，我们不能支持关于危地马拉和智利的决 

议草案。

主席:我们已经听取了最后一位代表在对第三委员会的建议投票之前对投票进 

行的解释。 现在，大会将就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0 0 )的第6 9 段中提 

出的2 0 个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 I 的内容是关于改善所有移民工人的状况，保证移民工人的人权所应 

采取的措施。

这一决议草，所，及到的规划预算问题载于第5 委员会的报告（A/39 / /805,
R e v 。 1 , )中。

第三委员会是未经投票通过决议草案工的。 我能否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作？

决议草案工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0 2 ) 。

主席 : 决议草案 I 工题为'‘国际法律保伊那些不是其所居住的国家的公民的人 

权 问 題 "。

该决议草案所涉及的规划预算问题也载于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3  9 / 8 0 5 ,  
Rev。 1 )。

第三委员会是未经投票通过此决议草案的。 我是否能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作？ 

决议草案 I I 获得通过，决议(39 /103 ) 。

主席 : 决议草案工工I到 VII的内容分别为：播助索马里难民，振助埃寒俄比亚 

流离失所人们，向卞得的送回家园的人们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紧急振助，向吉布 

提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楼助以及苏丹难民的状况，第三委员会是来经投票通过这些决 

议断。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工工I到 V 工工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0 4 到 3 9 / ^ 0 8 )。

主席 : 决议草案VII题为 " 播助南部非洲的学生难民"。

第三委员会也是未经投票通过这一决议的。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作？ 

决议草案VI I I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0 9 ) 。

主席 : 决议草案 IX是关于即刻或武断处决。 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通过了该决 

议草案。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作？

决议草案 IX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1 0 ) 。

主席 : 下一小决议草案是关于强迫或非自愿消失的问题。 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 

票通过了决议草案X 。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祥作？

决议草案X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1 1 )。

主席 : 下一个是题为 " 第七次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 的决议草案XI。 

第三委员会也是未经投票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作？

决议草案XI获得通过（决议 3 9 X  1 1 2 )。

主席 : 下一个是題为 " 联合国援助酷剂受事者自愿基金"的决议草案XII。 

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也希望这祥作？

，决议草案XII获得通过（决议 3 9 /  1 1 3 ) 。



主席:决议草案 XI I I 述及反对基于种族偏见、仇恨和恐怖的纳粹、法西斯、 

新法西斯活动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和行为拟采取的措施。在 

委员会上，该决议草案未经投票获得通过。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愿意通过决议草

案 X工工工？

决议草案X I I I 得到通过 ( 第 3 9 / 1 1 4 号 决 议 ）。

主席 : 下面，我们讨论决议草案X I V ,该决谈草案是关于保护人权的地区安排 

的。 该决议草案也经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获得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将 

通过决议草案X I V?

决议草案 X I V 获得通过 ( 第 3 9 / 1 1 5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现在讨论决议草案X V , 该决议草案是有关在亚洲地区保ÿ»和促进 

人权的地区安排。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X V 。 我是否可以认为 

大会愿意采取同种做法？

决议韋案X V获得通过（第 3 9 / 1 1 6 号决议）。

电席 : 下面，我们来讨论决议草案XVI , 该决议草案是有关人权和大批驱遂 

难民问规的。 该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意采 

取同种做法？

决议韋案 X V I 获得通过（第 3 9 / 1 1 7 号决议 )。

主席 : 我们下面讨论决议草案X V I I ,该决议草案是关于司法机构中的人权问 

题的。 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该决i义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采取 

同种做法？

决议草案X V I I获得通过 ( 第 3 9 / 1 1 8 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现在来讨论决议草案XVI工工，该决议草案题为"萨尔瓦多的人权 

及基本自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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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Ï干 、阿 尔 巴 尼 、1 、阿 尔 及 利 æ 、交 哥 拉 、阿 根 娃 、漢 大 到 亚 、與 地 利 、巴 村 、巴 

巴 多 斯 、比 利 时 、 P1宁 、博 茨 武 纳 、 f呆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蒙 、布 降 迪 、白俄罗斯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国 、加 章 大 、佛 傳 角 、哥 伦 比 亚 、刚 系 、哥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孝请 

' ï l 斯 、捷 克 斯 iS 伐 克 、民 主 t t 门 、 f t 轰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埃 及 、埃 赛 俄 比 亚 、芬兰

、法 国 、閃 比 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加 纳 、希 腊 、几 内 亚 、圭 丑 那 、句 牙 利 、冰岛 

、印 度 、伊 朗 伊 斯 = 共 和 1 1 、伊 拉 克 、爱 尔 兰 、奪 大 利 、牙 买 加 、肯 尼 亚 、科 iU 寺、 

老 S i人 民 民 主 共 秘 3 1 、系 索 托 、阿 技 怕 利 比 亚 民 A 国 、卢 為 I f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里 、 

'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3E、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蒙 古 、英 杂 比 克 、待 H 、新 西 兰 、尼加拉 

jU 、 j g 日 尔 、尼 0 利 亚 、揮 威 、巴 ♦ 乌 、械 鲁 、波 兰 、葡 萄 牙 、卞 塔 尔 、卢 旺 达 、圣 

文 鼻 Î I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異 4*=普 林 西 t h 、沙 ？̂ 弓Hi伯 、本内力0 尔 、基舌尔 

、赛 拉 利 昂 、西 班 牙 、斯 威 士 兰 、瑞 典 、阿 拉 伯 f i 利 亚 共 秘 国 、多 母 、突 尼 斯 、乌干 

!14、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柏 ( 1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柏 11联 盟 、阿 « Ï 伯 联 合 t t 长国 

、坦 杂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R 努 阿 图 、委 内 瑞 a 、越 南 、南 斯 a 夫 、赞 t t 亚 。

反对 : 孟加拉国、智利、 ^ 尔瓦多、危 地 马 技 海 i i k 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  ̂
摩洛哥、 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弃 权 : 巴 》ê 马 、伯 利 兹 、不 丹 、巴 西 、义 系 达 鲁 萨 = 国 、翅 匈 、中 非 共 和 国 、卞 得 、中 国 、 

民 主 乘 浦 赛 、尼 /k 多 尔 、赤 J i几 内 亚 、斐 ※ 、加 a  .、德 ：！志 联 邦 共 柏 国 、 象 牙 遂 岸 、

0 事 、乡̂3旦 、利 t t 里 亚 、马 拉 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失 、尼; 泊 尔 、尼 0 尔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菲 偉 其 、罗 马 € 亚 、新 加 坡 、赏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 

巧 里 南 、泰 f f l、特 i 尼 达 知 多 巴 毋 、土 耳 其 、大 不 列 15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t e 门 、

扎 伊 尔 》



决议草案X V I I I 以9 3 票赞成 1 1票反对4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1 1 9  

号决议）。 *

主席 : 我们现在来讨论决议草案XIX : " 危地马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形势"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阿 尔 及 到 亚 、交 哥 }ù 、阿 根 娃 、演 大 利 亚 、H 地 利 、巴 t t 、巴 巴 多 斯 、比利 

flj '  R 宁 、W 茨 瓦 纳 、 f呆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t ■、布 隆 迪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加 章 大 、佛 得 角 、刚 果 、古 K 、寒 浦 路 斯 、捷 克 斯 î g 伐 克 、民 主 t e 门 、丹麦 

、埃 春 傲 t t 亚 、芬 兰 、法 国 、R 比 3E、德 S 志 民 主 共 狗 国 、德 ,ft志 联 邦 共 钟 国 、★腊 

、圭 亚 那 、甸 牙 利 、冰 岛 、印 度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克 、爱 尔 H 、意 大 利 、牙 

买 加 、肯 尼 亚 、科 i U l 、老 挺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某 蒙 托 、阿 tîl伯 利 比 3E民 A U 、卢 Æ 

速 、卑 达 加 斯 加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 西 哥 、蒙 古 、英 杂 t t 克 

、巧 = 、新 西 、尼 加 拉 、揮 威 、波 兰 、《 萄 牙 、卡 塔 尔 、卢 8王 这 、研 摩 S 、圣多 

美 知 普 t t 西 t b 、沙 W 网 Hi伯 、率 内 加 尔 、寨 舌 尔 、赛 拉 利 昂 、西 班 牙 、斯 威 士 兰 、瑞 

典 、阿 拉 伯 利 亚 共 和 国 、多 母 、突 尼 斯 、乌 干 达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弁 ( 1 、 

巧 绩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11联 盟 、阿 拉 伯 联 合 插 长 国 、大 不 到 « 及 北 爱 尔 = 联 合 王 国 、坦 

烧 尼 正 联 合 共 ^0国 、瓦 努 阿 困 、越 南 、南 斯 fÈ失 、赞 比 亚 、 ï t E 布 f 。

反对 : 孟加拉国、智利、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 i t 印度尼西亚、摩洛哥、 

巴基斯坦、 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弃 权 : 巴 哈 马 、伯 利 兹 、不 丹 、巴 西 、文 系 te鲁 r 兰 国 、通 ®J、中 非 共 和 国 、卞 得 、中 国 、

脊 fûtb亚 、母 斯 廷 黎 加 、民 主 隶 浦 赛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厄 /U多 尔 、埃 反 、养道几内 

亚 、斐 $??、加 S 、几 内 亚 、洪 都 拉 斯 、象牙 'Æ岸 、日 本 、约 旦 、利 tb里 亚 、马 技 维 、

* 随后，秘鲁代表团通知秘书处，该代表团本意是弃权。



马来西、]E 、马尔代夫、尼 ☆ 尔 、 Jg 0 尔 、尼日利 3E、阿 曼 、巴♦ 马 、巴布亚新几内巫 

、秘 鲁 、菲 偉 宾 、罗马尼亚、新加《 、索 马 里 、斯里 = 卡 、巧里 南 、赛 国 、 }lùJgîi 

和多 e 毋 、土 耳 其 、委内瑞《I、te门 、扎 伊 尔 。

决议草案以8 5 票赞成1 1 票反对4 7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3 9 / 1 2 0 f 决 议 ）。

最后，我们来讨论决•议草案X X : " 智利的人权及基本自由情况"。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

反对 :

阿 富 斤 、阿 尔 及 利 亚 、支 毋 拉 、阿 根 娃 、漢 大 利 亚 、奥 地 利 、巴 科 、巴 巴 多 斯 、 t t 利 

、 R 〒 、博 茨 P■纳 、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 t 、布 降 通 、白 俄 罗 斯 《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加 拿 大 、佛 得 f t 、刚 系 、哥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赛 消 技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f t 门 、丹 麦 、多 米 Jg加 共 和 国 、赤 道 几 内 3E、埃 塞 俄 比 亚 、芬 兰 、法 国 、R1比•亚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知 国 、德 *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希 腊 、几 内 亚 、圭 3E那 、甸 牙 利 、：★ 岛 、印 

度 、 朗 仔 斯 兰 共 斜 国 、爱 尔 H 、 f t 大 利 、牙买力D、肯 尼 亚 、抖 威 « 、老 射 人 民民主 

共 弁 国 、系 素 托 、阿 H[ 伯 利 比 亚 民 À 国 、卢 為 埋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t e 、毛 里 塔 尼 3E、毛 里 求 斯 、S 西 毋 、蒙 * 、英 祭 比 克 、荷 兰 、新 西 兰 、尼 加 拉 ■û' 

、挪 威 、波 兰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户 a 这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知 普 种 西 比 、 

基 内 加 尔 、寨 苦 尔 、赛 拉 利 昂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斯 威 士 兰 、瑞 线 、多 毋 、突 E 斯 

、乌 千 这 、乌 克 H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大 不 5(11■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 t旦g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氏 努 阿 困 、委 内 瑞 拉 、越 南 、南 斯 《[ 夫 、 

赞 比 亚 、津 巴 布 韦 。

孟加拉国、 巴西、智利、於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 印度尼西亚、黎 

巴嫩、摩洛哥、 巴基斯坦、 巴拉圭、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



巴 马 、伯 利 兹 、不 丹 、文 莱 达 鲁 国 、適 甸 、時 麦 隆 共 和 国 、中 非 共 é□国 、卞得 

、中 11、民 主 乘 墙 赛 、厄 Jli多 尔 、埃 及 、装 、加 34、 都 技 斯 、象 牙 落 岸 、S 本 、 

乡力旦、利 比 里 亚 、马 拉 维 、马 采 西 亚 、尼 ☆ 尔 、 日 尔 、 E B 利 亚 、阿 受 、巴 當 马 、 

e 布 亚 新 几 内 S 、 W 1■、菲 偉 其 、圣 文 森 持 和 格 村 纳 丁 斯 、沙 特 问 找 怕 、新 加 域 、笼■ 

马 里 、’芳 丹 、苏 里 南 、泰 国 、特 ÏL尼 这 和 多 巴 奇 、土 耳 其 、te门 、扎 1f尔 。

决议草案以9 0 票赞成1 3 票反对4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 1 2 7号决议）。

主席 : 我现在请在表决之后愿意对其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比利亚格拉，德尔加多先生 ( 阿根廷）：阿根廷投票赞成决议草案1 8 , 因为， 

人权间题有关联合国的合法利益，并且因为，大会应该关注那些破杯人权的行为， 

无论这些破坏行为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这样做。 然而， Pf根廷代表团愿意指 

出，我们认为， 1 9 8 4 年萨尔瓦多的形势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特别是，进行 

了选举，并且，杜瓦尔特总统提议与敌对势力进行对话。 阿根廷认为，这些积极 

的事态发展将有助于促进兄弟的萨尔瓦多共和国的人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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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约尔吉亚夫人 (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根据阿尔巴尼亚人民社 

会主义共和国支持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政策，投票赞成决议草案XVI I I 。 虽然这 

样，但是我国代表团还要指出，我们对这一决i义中的某些段落持保留意见。

主席: 大会已经完成对分配给第三委员会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所有章节 

的审议。

现在大会将审议第三委员会有关议程项目9 2 的报告：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 

究 训 练 所 "（A/3 9 / 701  )。

大会不对第三委员会在报告第8 段中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第三委员 

会不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韋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这项决议革案？

决议草案通过( 第 3 9 / 1 2 7号决议 )。

主席:这样大会就完成了有关议程项目9 5 的审议。

大会现在将审谈有关题为 "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的议程项目 

9 3 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 / 3 ^ / 7 0 2 ) ,

大会不对第三委员会在报告第2 2 段中提出的7 项决议草案做出决定。

决议草案工题为 " 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 。

第三委员会不经投票通过了决议草案I 。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通过这 

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工通过。

主席 : 决议草案工 I 题为 " 妇女参加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

第三委员会不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皇案。 我是否可以认力大会也希望通过 

这项决议韋案？

决议草案工1通过。

主席：决议草案工工1题 力 "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今后的管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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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决议草案不经投票在第三委员会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决i义草

案 工 工 工 ?

决议草案工工I 通过。

电席 : 决议草案工V题为 " 改善农村地区的妇女情况"。

第三委员会不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同样希望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工 V 通 过 。

主席 : 决议草案V涉及到 " 区城委员会的妇女方案高级干事的职位"。

有人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富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哥 拉 、阿 根 娃 、* 大 利 亚 、奥地利 

国 、巴 巴 多 斯 、比 利 0 Ï 、伯 利 S 、 R 宁 、〒 丹 、玻 利 维 亚 、

鲁 国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翅 甸 、布 隆 迪 、 麦 隆 共 和 3 1 、

知 国 、卞 傳 、智 到 、中 国 、母 伦 比 3E、刚 果 、毋 斯 这 黎 加 、

« 赛 、民 主 f t 门 、丹 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力n共私1国 、尼 /JA多 

道 几 内 亚 、埃 基 俄 比 亚 、 S ※ 、芬 = 、法 国 、加 )1|、R1比亚 

纳 、券 腊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圭 亚 那 、海 地 、 都 拉 斯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S 、 克 、爱 尔 兰 、，t 大 利 、 象 牙 ÎS岸 

肯 尼 亚 、料 威 特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斜 圓 、黎 G ) » 、莱 ， 托 、

民 A 国 、卢 蟲 堡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I 维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

里 求 斯 、墨 西 母 、摩 哥 、英 t t 克 、尼 ☆ 尔 、荷 = 、新 S  

尼 0 利 巫 、 » 威 、 ？!1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布 亚 新 几内

、 巴 >4 马 、 巴 杆 、 孟 加 拉  

博 3^民 纳 、 巴 西 、 X 系 达  

加 拿 大 、 佛 得 角 、 中 非 共  

古 巴 、 赛 消 路 斯 、 民 主 隶  

尔 、 埃 及 、 0^尔 瓦 多 、 赤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 加 

冰 岛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牙 买 加 、 B ♦ 、 约 旦 、 

利 比 里 亚 、 阿 a 伯 利 it亚 

马 耳 把 、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兰 、 E 加 拉 à 、 尼 B 尔 、 

亚 、 巴 fü圭 、 鲁 、 菲 偉

其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a t e 、圣 文 蟲 特 和 格 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多美



和 替 t t 西 比 、率 内 加 尔 、塞 舌 尔 、基 拉 利 、新 加 域 、富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 

苏 丹 、苏 里 南 、斯 威 士 兰 、瑞 典 、阿 拉 伯 利 亚 共 ^0国 、泰 国 、多 哥 、 ÏI i  E 达和多 

巴 毋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 乌 千 达 、阿 拉 伯 联 合 《 长 国 、大 不 列 W 及 化 爱 尔 H 联合王国 

、坦 ^5尼 亚 联 合 共 秘 S 1、乌 « I 圭 、筑 努 网 图 、委 内 瑶 i ù 、越 南 、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 伊 尔 、赞 比 亚 。

反对 :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保加利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却牙利、 

以色列、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决议草案以1 3 5 票赞成、 1票反对、 8 票弃权通过( 第 3 9 /1  27号决议）。

主席: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有关妇女参加发展各个方面的决议V I 。 第三委 

员会不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同样希望通过这项决 

议草案？

决议草案V I 通过。

主席 : 最后，我们要进行的ê 决议草案v i i : "有关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 

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 。 有关这项决议草案所波方案预算问题的第五委员 

会的报告载于第A / 3 9 / 8 1 2 号文件。

第三委员会不经投票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i U ；大会也同样希望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韋案 V I I 通过。

主席 :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在表决之后解释自己的投票的代表发言。

昆塔尼拉女士（菲律宾）：载于第A / 3 9 / 7 0 2 号文件的决i义草案I 是一«

协的文本，反映出联合国会员国对妇女在社会中，特别是作为毋亲的作用的不同看



法。

总的说来，美国的公开政策承认和支持这样的基本原则，即父毋对孩子的生、

管、养和教负有主要职责。 父毋的爱和责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以便X 童充 

分发展。 政府和社会的任务并不是取代家庭的主要作用，而是致励和维护这种作 

用。

有关这项决i义草案执行部分的第2 段，美国已经建立法律程序，反对就业机会 

中的不平等以及艘视妇女的做法。 1 9 6 3 年的同等报酬法禁止对同一企业中的 

付出同等努力、技巧和责任的男女给予不平等的报酬。 我们认为 " 同工同酬"的 

提法含有这小意思，美国能够支持这一点。

然而，如果提出 " 比较价值 " 这种意义不明确和不经证实的慨念，我们是不能 

够已经这样做的。 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批评了这种慨念，因为这种概念试图通过一 

种确定不同工种的比较价值的制度来决定工资，以此来解决男女平均工资收入的差 

别。 这种理论是美国的法律和激烈的立法辨论的一小发展方面。 尽管目前許多 

法庭和地方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它并不是现行的联邦法律或实践。

关于执行部分第4 段，美国联邦法律虽然保护怀孕女工的权利，但是并没有规 

定产假支付工资。 这是一小雇主和雇员之间谈判的问题。 1 9 7 8 年的孕期优 

待法规定，为了同就业有关的所有目的，包括享受小额优惠方案，雇主给予孕期、 

产期和有关医疗情况之中的妇女的待遇应该同不受这种情况，响而工作能力相似的 

人得到的待遇一样。 这项法律适用于有1 5 名以上雇员的雇主，但是并没有要求 

雇主提供特别优惠或新方案，比如怀孕女工的产假支付工资。

这项法律还规定，只要孕妇能够进行工作所需要的主要活动，雇主就不能够拒 

绝雇用孕妇。 雇主不能解雇怀孕女工，不能够在她们仍然能够工作的时候随意提 

前追使她们休假，也不能剥夺怀孕女工的复职权利，包括延续工龄、 累积退休金和 

积累资历。 自 1 9 7 2 年以来，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所颁布的男女同等待遇 

原则也包括了相似的规定。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9 3 的审议。

现在，大会将讨论载于文件A / 3 9 / 7 0 3 的题为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破视 "  
的议程项目9 4 。

大会现在将对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第8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该决 

议草案题为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艘视公约" ，

第五委员会关于所涉预算方案的报告载于A / 3 9 / 8 0 3号文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 尔 巴 尼 亚 、变 毋 拉 、阿 根 赶 、澳 大 利 亚 、奥 进 利 、巴 咱 马 、巴 林 、孟加拉 

, 国 、巴 巴 多 斯 、t b 利 时 、伯 利 S 、 R 宁 、不 斤 、玻 利 维 亚 、 t l 茨 P■纳 、巴 西 、文莱达 

鲁 萨 兰 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甸 、布 賤 迪 、 È 俄歹斯 ' 芳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 、o f菱 隆 共 转 困 、加 ♦ 大 、佛 傳 角 、中 非 共 和 国 、卞 傳 、智 利 、中 国 、母 伦 t t 亚 、 

刚 果 、毋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赛 清 络 斯 、捷 克 斯 ÏS伐 克 、民 主 柬 捕 寨 、民 主 f t 门 、丹菱 

、志 布 提 、多 米 尼 加 共 ^0園 、尼 /U多 尔 、埃 i S 、萨 尔 瓦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 俄 比 3E 

、装 、芬 、法 園 、加 a 、 R  I t 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I I 、德 « 志 联 邦 共 知 E 、加纳 

、举目i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圭 正 邪 、 Î Ï 地 、讲 都 t à 斯 、甸 牙 利 、：水 岛 、印 度 、印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料 国 、伊 技 克 、爱 尔 兰 、R 色 列 、意 大 到 、象 牙 岸 、牙买抽 

、 0 卒 、约 旦 、肯 后 亚 、抖 威 ？I 、老 肚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 、系 當 托 、利比里亚  

、 PB t t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卢 為 堡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3E、毛 里 求 斯 、* 西 母 、索 古 、英 i î î l t 克 、尼 泊 尔 、荷 兰 、新西 

H ' 尼 加 }à / j i 、E 日 尔 、Ê 0 利 亚 、挪 威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拉 圭 、械鲁 

、菲 偉 其 、波 兰 、葡 萄 牙 、卡 搭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S i t e 、圣 文 森 特 秘 格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村 西 比 、沙 特 阿 a 伯 、基 内 加 尔 、率 古 尔 、寨 拉 糾 f t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巧 f t 、巧 里 南 、斯 威 士 兰 、瑞 典 、泰 国 、多 母 、 î f È j g 这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达 、乌 克 兰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S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阿 拉 伯 联 合 雄 长 国 、大 不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B 、 i § 桑尼 亚 联 合 共  

秘 国 、乌 《1圭 、员 努 阿 图 、委 内 瑞 M l、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扭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

反对 :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摩洛哥。

决议草案以142票赞成, 1票反对， 1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3 9 /1  30号决议 )。 

主席 : 我们现在结束了对议程项目9 4 的审议。

大会观在将讨论列入议程项目9 5 的A / 3 9 / 7 0 4号文件所载的题为" 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跋视 " 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现在将对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第7 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该决 

议韋案在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将采取同样做 

法。

决议草案获得通过（第 3 9 / 1 3 1号决议 )。

主席 : 我现在将请愿意对其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科罗马先生 ( 塞拉利昂）：对于剛刚通过的题为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硬视"的 

决议宣案，塞拉利昂代表团愿作如下发言。

在塞拉利昂，到处可以看到教堂的塔尖， 这表明宗教对这个民族的生活有着 

有利的和活跃的影响。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非洲宗教在一种相互尊重湘容忍的 

气氛中共存，并兴旺发展。

今天，在塞拉利昂存在着不同的基督教派：英国国教、罗马天主教、福音教 i lL  

联合兄弟会。 卫理公会教和西非卫理公会教派，浸礼会以及一些其他公理教会在



自由和忍让的气氛当中和睦共处。

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我国先于基，教的影响

远古以来，基替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就象现在那样相互容忍和相互尊重，西种教 

派在反对殖民者的运动中联合起来，并一道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在我国，基督教和伊兰教都为各个阶层的人民提供用本地语言作礼拜的便利 

条件。

非洲宗教在塞拉利昂的历史上具有非常深逃的渊源。 一些相本性质的价值观 

—— 对上帝的崇拜，对家庭禾P共同义务的承认以及对我们祖先的智慧的尊重—— 提 

供了适合于基# 教和伊斯兰教的教派之间的基础，并且，在迅速发展和生活方式发 

生变化的时代，在全国起到了闭结力量的作用。

在我国，具有宗教忍让精神和自由，有必要促进不分种族* 性别、语言或宗教 

地普遍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可以理I I,为什么案拉 

利昂代表团对基于宗教和信仰的技视和偏见仍然继续在某些国家内存在表示关注。

塞拉利昂代表团坚信，宗教是一种信仰，并且，宗教可以使对其表示信任的人 

相互团结起来. 我们还认力，宗教不应该受到国会，法 命 令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机  

构所作出的决定的影响，不应由这些机构决定废除或建立宗教。 我国代表闭认为， 

宣布和实现自由的信仰是人们的固有权利。

因此，我愿督便那些以不是真正宗教为借口剥夺或企图剥夺一种或男一种教派 

的权利并迫事其信徒的政府停止这种行为。

另一方面，塞拉利昂代表团赞成剛刚通过的决议的第2 执行段的内容，该决议 

督促所有国家应重视作出适当立法，以禁止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对承i t 行 和 享  

有人权与基本自由方面予以坡视，以及对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不容忍.

主席：我们已经结束了对议程项自9 5 的审议。

下面，我们将讨论载于A / 3 9 / 7 0 5号文件的题为 " 人权和科学与技术发展，’ 
的列入议程项目9 6 的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现在将对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A / 3 9 / 7 0 5  )中的第1 1 段中提出的建议 

作出决定。

首先，大会将对决议草案I 作出决定。第三委S 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 

案。我是否可以认为联合国大会也愿这样做？

决议草案 I 通 过 ( 3 9 / 1 3 2号决议）。

主席 : 现在处理决议草案I I。要求记录表决。

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阿 尔 及 到 亚 、安̂ 母 拉 、阿 播 廷 、巴 哈 马 、 e  、à 加 拉 国 、E 巴 多 斯 、伯利 

兹 、贝 〒 、不 f t 、雄 利 维 亚 、 W 茨 民 纳 、巴 西 、文 莱 达 鲁 萨 兰 国 、保 加 到 亚 、布尔基 

纳 法 資 、雄 甸 、布 陸 迪 、 É1俄 罗 斯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秘 国 、0|麦 隆 共 和 国 、佛 得 角 、

中 样 共 和 1 1、卞 得 、智 利 、中 Œ1、，伦 比 3E、刚 系 、齊斯达黎加、左 巴 、率清路 斯 、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隶 捕 赛 、民 主 f t 门 、吉 布 提 、多 水 e 加共和 国 、 e  多 尔 、埃及 

、萨 尔 瓦 多 、赤 通 几 内 巫 、埃 基 俄 比 亚 、 、加 迈 、 比 亚 、德 * 志 民 主 共 国 、 

加 纳 、等 腊 、危 进 马 a 、几 内 亚 、圭 亚 那 、德 地 、送 郁 斯 、句 牙 利 、印 度 、ÉP度尼 

西 亚 、 朗 斯 兰共知国、伊拉 克 、 象 牙 Ï Ï 岸 、牙 买 加 、0 丰 、约 旦 、肯 尼 亚 、科威 

特 、老射人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 、系 索 托 、利比 里 亚 、阿 W 伯利比 亚 民 A 国 、马这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呆 西 亚 、马 尔 代 失 、马 里 、马 耳 t e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蒙 古 、摩 母 、英 比 克 、尼 泊 尔 、尼加技 化 、尼 0 尔 、尼 E3利 3E、R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马 、巴布亚新几 内 亚 、巴 拉 圭 、M 备 、菲偉 其 、波 兰 、卡 t i 尔 、罗马 JE 

亚 、卢 旺 这 、圣 文 為 特 和 格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秘镑料 西 比 、沙 特 p=ni伯 、率 

内 加尔 、基 舌 尔 、寨拉利 昂 、新加《 、當 马 里 、斯 里 兰 卡、苏 丹 、苏 里 南 、斯威士  = 

、阿拉伯转到亚共 和 国 、秦 国 、多毋 、特 Û 尼 这 弁 多 巴 骨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达 

、乌 克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阿 tîi伯 联 合 a 长 ( 2 、

坦 A 尼 3E联 合 共 知 国 、乌 «1 圭 、委 内 瑞 拉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赞 tb 亚 

、津 巴 布 韦 。



反对 : 无。

弃权 :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卢森]襄，荷兰，新西兰. 挪 

威 ' 葡萄牙> 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颤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

决议草案工工以12 7 票赞成，0 票反对， 2 1 票弃权获得通过 . (39 /1 33号决 

议 ）。

主席 : 最后，我们处理决议草案I I I 。 要求记录表决。

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Ï干 、阿 尔 及 利 亚 、变 哥 H i、阿 根 娃 、 E 哈 马 、巴 村 、孟 加 ÎÈ S 1、巴 巴 多 斯 、伯利 

法 、 R T 、不 丹 、域 到 维 亚 、 t l 茨 民 纳 、巴 西 、5C某 达 鲁 萨 H 国 、保 加 利 3E、布尔基 

纳 法 索 、通 句 、布 降 迪 、 É3俄 罗 斯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n|麦 隆 共 和 国 、佛 得 角 、

中 非 共 和 [ Î 、卞 Î I 、智 利 、中 f f l、母 伦 比 亚 、剛 果 、母 斯 廷 黎 加 、左 巴 、率 请 ï § 斯 、 

捷 克 斯 ※ 伐 克 、民 主 束 捕 赛 、民 主 t e 门 、志 布 提 、多 求 尼 加 共 秘 国 、尼 / j i多 尔 、埃及 

、 F 尔 瓦 多 、赤 逢 几 内 亚 、埃 率 俄 t t 亚 、斐 ※ 、抽 Ï Ï 、 比 亚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1 、 

加 纳 、★ 腊 、危 地 马 拉 、几 内 亚 、圭 亚 那 、宠 地 、※ 都 技 斯 、句 牙 利 、印 度 、印度尼 

西 3E、 f尹 朗 伊 斯 ë 共 和 国 、伊 拉 克 、 象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 旦 、肯 尼 亚 、料 g u t 、老 

勉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園 、黎 E 嫌 、* ， 托 、利 tb 里 亚 、P=I 伯 利 比 I 民 A  S 1、马 这 加 斯 加  

、马 结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S 西 哥 、 

索 古 、摩 :名 哥 、莫 比 克 、尼 ☆ 尔 、尼 加 拉 â 、尼 B 尔 、尼：S 利 亚 、阿 曼 、巴基斯坦  

、巴 t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械 鲁 、菲 偉 实 、坡 兰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旺 这 、圣 

文 蟲 特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摩 1 、圣 多 美 如 普 料 西 比 、沙 持 网 拉 伯 、寨 内 加 尔 、赛舌尔 

、孝 tà 利 昂 、新 加 《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巧 里 南 、斯 威 ± 兰 、阿 Jà伯 努 利 3E 

共 和 国 、泰 国 、多 毋 、特 i 尼 达 和 多 E 哥 、突 尼 斯 、乌 干 达 、乌 克 兰 巧 雄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如 Œ1、苏 维 《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E 联 盟 、 伯 联 合 a 长 国 、坦 杀 尼 3E联 合 共 弁 I I 、乌 

拉 圭 、曼 内 瑞 t ù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库 巴 布 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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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 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以色列1 H 

本、 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荀牙、西班牙，瑞典 . 土耳其。 

决议草案 I I 工以1 2 4 票赞成， 6 票反对， 1 7 票弃权获得通过（39 /1  34号 

决 议 ）。

主席 : 我们已结束了对议程项目9 6 的审议。

大会现在处理第三委会关于议程项目9 7 的报告，題为"儿童权利公约问题 

载于文件A / 3 9 / 7 0 6。

大会将对第三委员会报告（A / 3 9 / 7 0 6 )第 7 段推荐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第 

三委员会已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韋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这么做？

决议草案通过（3 9 /1  35号决议 ) 。

主席 : 我们已结束了对议程项目9 7 的审议。

现在处理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9 8 的报告，题为"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 

约 " ，载于文件A / 3 9 / 7 0 7。

大会将对第三委员会报告（A / 3 9 / 7 0 7 )第 1 5 段推荐的三项决议草案作出决

定。

决议草案工，题 为 "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 

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力大会也愿这么做？

决议草案 I 通 过 （39 /1 36号决议 ) 。

主席 : 决议草案工工，题为 " 拟订一项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定书，’ 。要求记录表决。

记录表决。



赞 成 : P=I根 妊 、：'與 大 利 亚 、* 地 到 、比 利 时 、 ï â 利 雄 亚 、巴 西 、布 降 迪 、；Ï)D ★ 大 、佛 得 南 、

' 中非共和国、卞 得 、哥论比亚、母斯 i s 黎 加 、¥ 诵路 斯 、丹 麦 、多求尼加共和国、厄

/JA多 尔 、萨尔 K  f 、斐※ • ' 芬 H 、法 国 、销意志联邦共和国、加 纳 、举 腊 、危地马拉 

、几 内 亚 、生亚 耶 、海 地 、 都 拉 斯 、：★ 岛 、爱 尔 兰 、k l 色 列 、參 大 利 、象牙海岸、

牙 买 加 、 B 本 、肯 E 亚 、利 比 里 亚 、卢 為 堡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墨 西 哥 、 

倚 兰 、新 西 兰 、尼 加 《Ï /U 、挪 威 、巴 t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3E、 M t  > 葡 萄 牙 、卢 

、穿 摩 亚 、圣 多 美 秘 普 科 西 比 、寨 古 尔 、西 班 牙 、瑞 典 、多 哥 、持 立 尼这私 l ÿ 巴 哥 、 

土 耳 其 、大 不 列 « 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工 国 、美 利 坚 合 A 国 、乌 拉 圭 、委 内 瑞 拉 。

' 反 对 巴W 、孟加拉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I 克 、 旦 、抖 i U t 、阿拉伯利比亚民 A  S  

、马尔代失、阿 曼 、巴基斯坦、卡 搭 尔 、沙特两拉伯 、寨内 加 尔 、新 加 域 、索马 里 、

'芳丹、ps[拉怕社利亚共国、阿拉fè联合®长国、ft门。

弃 权 : 阿 富 斤 、两 尔 及 利 3E、$ ■毋 拉 、巴 Dâ马 、孟 加 a 国 、伯 利 兹 、贝 宁 、不 丹 、博 茨 f i 纳 

、文 系 达 參 萨 兰 S I、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雄 句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I I 、時 菱 P I共 知 国 、中 国 、刚 果 、古 巴 、撞 克 斯 ï ê 伐 克 、民 主 柬 浦 寨 、埃 及 、赤道几 

内 亚 、埃 孝 俄 比 亚 、）3û该 、 比 亚 、销 角 志 民 主 共 和 a 、句 牙 利 、印 度 、老 S i人民民 

主 共 和 a 、黎 巴 嫩 、莱 索 托 、马 达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来 西 亚 、毛 里 搭 尼 亚 、蒙 古 、 

尼 泊 尔 、尼 B 尔 、尼 0 到 亚 、巴 全 、波 兰 、圣 文 為 和 格 林 纳 丁 斯 、 Ï  f ï 到 ® 、斯 

威士  H 、泰 3 1 、突尼: 斯 、乌 干 达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料 1 1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f f l联 盟 、t旦??5尼 亚 联 合 共 弁 ( 1 、越 南 、南 斯 拉 夫 、扎 尔 、赞 tb îE 、連 巴 布 , 。

决议草案 I 1 以6 4 票赞成， 1 9 票反对， 5 5 票弃权获得通过 ( 3 9 / 1 3 7  

号决议）。

主席 : 决议草案工工工，题为 " 联合国人权公约缔约国的报告义务" 。第三委员 

会未经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这么做？

决议草案 I I I通 过 （3 9 / 1 3 8号决议）。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9 8 的审议。

大会现在审议第三香会关于议程项目1 0 0 的报告，题为"联合国难民事务 

高 级 专 办 事 处 " ，载于文件A / 3 9 / 7 0 9。

大会现在将对第三委®会报告（A / 3 9 / 7 0 9  )第 1 2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决议韋案 I , 题 为 " 第二届向非洲难民提供援助国际大会"。第三委Ê 会未经 

表决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愿这么做？

决议草案 I 通过 （3 9 / 1 3 9 号决议。

主席 : 第 n 号决议草案的题目是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第五 

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方案颁算的问题的报告载于第A / 3 9 / 8 0 4 号文件。

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便通过了第Ü号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 

这样做？

第 ü 号决议草案通过0

主席 :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对于议程项目1 0 0 的审议。

现在大会将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现目1 0 1 的题为"反对贩运毒品的国际 

运动 " 的报告，该报告载于第A / 3 9 / 7 1 0 号文件。

现在，大会将就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1 6 段中所建议的三♦决议草案作出 

决定。

题为 " 反对贩运麻醉品的国际运动 " 的第 I 号决议草案由第三委员会未经表决 

而通过0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第工号决议草案通过„



主廣 : 题为 " 关于控制嫩运相使用毒品的宣言，’ 的第11号决议草案在委员会内 

未经表决而通过0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可以这样做？

，第 II号决议草案通过。

主席 : 第 ;nr号决议草案是关于反对贩运毒品的国际运动的。

关于该决议草案的方案预算问题载于第五委员会的报告中，该报告载于第A /  
3 9 / 7 6 8 号文件。

它在委员会中未经表决而获得通过。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做？ 

第皿号决议草案通过 Ç

主席 : 我们结束了对议程项目1 0 1 的审议。

现在，大会将审议第三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0 2 的报告，它的题目是"为增 

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 " , 
它载于第A / 3 9 / 7 1 1 号文件。

大会现在将就第三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1 3 段中所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作出决

定。

我们先看看第工号决议草案，它的题目是 "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圓家机构，’。

第三委员会未经投票便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也希望这样

做？

第工号决议草案通过。

主席:下面我们转向关于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 

以采取的各种途径、方式和方法的第II号决议草案。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进行了记录投票。

赞成 : 阿 富 î f 、阿 尔 及 到 æ 、 、柯 根 鼓 、澳 大 利 亚 、E Dâ马 、巴 f t 、孟 加 tÈ国 、 E K  

多 斯 、比 利 时 、伯 利 法 、 R 〒 、不 斤 、玻 利 镜 亚 、博 茨 玩 纳 、巴 西 、文 某 达 》 g  3  [1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注 愛 、攝 甸 、布 賤 迪 、白 俄 罗 斯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知 H I、略麦 

隆 共 柏 国 、佛 得 角 、中 非 共 和 ( 2 、卞 得 、智 利 、中 i l 、哥 伦 比 亚 、刚 果 、毋 斯 ÎS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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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草案以1 3 1 票赞成、 2 票反对、 1 2 票弃权通jj 。 ( 决议 3ËF71 45 )

，主席 :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议程项目1 0 2 和第三委员会所有的报告的审议。

我要对第三委员会的会员国的辛勤工作和重要成就及完成了他们预定的议程 

表示祝贺。

议程项目3 6

中东局势

( a ) 秘书长的报告（A / 3 9 / 5 3 3 ,  A / 3 9 / 6 0 0 - S / 1  6792 )

( b ) 决议草案 { A / 3 9 / I - 1 9  和 Corr»l ,  A / 3 9 / 工。20 和 C o r r 。1, A / 3 9 /  

L . 21 和 C o r r . l  )

主席 : 请允许我提醒代表们就这一议程项目所进行的辨论是在1 1 月 2 8 日举 

行的第7 7 次全体会议上结束的。

在这方面，摆在大会面前的有载于第A/39 /JL.19,  a /3 9 / I ^ d 2 0和 A / 3 9 /  

工。2 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

现在，我将请那些希望在投票之前对这三小决议草案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三小 

决议草案的表决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在全部投票结束之后，代表们还请有机会 

解释他们的投票。

我想提醒大会，根据议事规则第》8 条：

"主席将不光许提出一项建议或修正案的代表解释其对自己的建议或修正 

案的投票。 "

请光许我提醒代表们，对于投票解释的时败是1 0 分钟，各代表团将在自己的 

座位上发言。



法拉尔先生 ( 爱尔兰）：我愿代表欧洲共同体1 0 国就决议草案作一发言，关 

于保证中东和平所必需的原则的1 0 国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包括在我们在大会就 

这一议题的发言中。

我要讲清楚， 1 0 国对这些决议草案有严重的保留，这些决议草案涉及全面解 

决阿拉伯一以色列冲宪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不符合他们关于全面和平解决原则的 

共同立场。 因此， 1 0 国已多次强调有必要使这种决议草案采取一个均衡的方法。 

此外， 1 0 国不能够接受批评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行使权利的提 

法。 关于 1 0 国将支持的A / 3 9 / L . 2 1 号决议草案， 1 0 国回忆他们高度重视大 

会 4 78 ( 9 8 0 ) 号决议。

格罗泽先生（新西兰 ) : 新西兰一直支持安全理事会第2 4 2 号决议（1 9 6 7 ) , 

视它为全面解决中东冲突的基础。 这一决议草案重申了所有国家在和平和安全及 

得到承认的这界内生存的权利，而免受武力的行动或武力行动的威脉。 我们认为 

那是适用以色列和任何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则。

同样是根本原则的是巴勒斯坦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 

己国家的权利。 安全理事会第2 2 号决议（9 6 7 ) 重甲了用武力获得领土是非法 

的这一原则。 新西兰认为，以色列应该从它以武力在1 6 7 年获得并从那时起 

一直领的领土上撤出去。 我们不承认以色列无视这一原则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 

的有效性》这些行动包括吞并耶路撒冷东区、将以色列的法律、立法和管理扩大到 

戈兰高地，在以色列占领的运河西岸地区建立新的定居点。

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 L . 1 9 和 L , 2 0 决议草案没能够足够地均衡反映包 

括在安理会第2 2 号决议（1 9 6 7 ) 中的原则。 因此，它们无助于谈判解决。我

们不得不就这两个决议草案的表决弃权。 '

新西兰将对载于 . 2 2 号文件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新西兰不承 

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吞并。 我们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新西兰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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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耶路撒冷的一个特别管理体制，保证所有宗教都有权进行耶路撒冷。

CHEOX先生（新加坡）： 在就中东的决议草案投票之前，我国代表a 对持久 

地解决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缺乏进展表示关切，并强调有紧急的必要为达到这一目 

的取得进展。 我国代表团重申我们支持为重新建立黎巴嫩的团结、充分主权、领 

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努力。 我们和大家一起呼吁停止在那一危机四伏的地区的敌 

意行动, 因为实现包括下列因素的谈判解决重新作出努力。 这些因素是：第一， 

除了黎巴嫩政府邀请的部队以外，所有外国部队从黎巴微撤出；第二，以色列从自 

1 9 6 7 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第三，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和家园；第 

四，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和平以及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境中生 

存的权利，而不受载于安全理事会2 4 2 号决议（1 9 7 8 )和 3 3 8 号决议（1 9 7 3》 

中的鼓励行动或武力行动的威胁。

根糖上述理解，我国代表团不能够支持不承认以色列国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或有选择不均衡地进行谱责的决议草案、或那些破坏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 

主权的决议草案。 然而，我们支持所有旨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正当权利、恢复中 

东的公正和持义和平的所有努力。

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对L. 1 9 和 L. 2 1 号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对 I*. 2 2 号决议 

草案弃权。

梅迪纳先生 ( 葡荀牙）：在早些时候关于我们现在正在审议的中东问题的发言 

中，我国代表团曾有机会就指导我们对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的投票提出了一些基本 

原则。 我们提到了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以及武装占领不产生任何领 

土权利、并不能够产生任何有效的协议、除非这些协议包括从以武力占领的领土上 

撤出的原则。 我们援引了所有国家在安全和f 到承认的这境中生存的权利，以及 

为尊重所有国家主权而撤出所有外国部队。我们还遗责了可能会改变遭反普遍适用 

的国际法原则而处在军事领之下领土的立法地位的任何单方面决定。 此外，我 

们还表示相信，如果认为可能实现中东问题的解决，而不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

方法，那是异想天开。 考虑到所有的有关利益和可能的危险， 巴勒斯坦问题既非 

常重要又具有普遍性，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由于努的人类方面的问题，巴勒斯



坦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形势。 根据这些考虑， 我国代表团支持了刚剛表决 

过的工。37、JL. 38、工. 3 9 和工. 4 0 号决议草案。 一

…一 确实，永久《决这i W 题的先决条件就是给予巴勒斯坦人权利。 并吞被占领 

土和一个民族压一个民族不能成为谈判解决的一个部分。 我们必须找到所有 

有关各方都参加的全球《决。 必须在逢商的基础上寻求谈判糕决，因此，任何寻 

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决不应该包括任何有害的行动。

葡葡牙将继续支持任何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外交倡议和努力，以此 

作为一种措施，防止任何在该地区制造不稳定矛P加剧暴力行劾的企图，防止对国际 

安全的威胁。 我国政府正在寻找谈判解决的范围，以便审查一下中东问题的任何 

争端，及其与整♦ 冲突和有关各方合法利益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所有各方真心希望继续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H益严 

重的相互猜疑和恐惧， 那么我国代表a 相信，它就有责任反对任何将使得谈判更加 

困难的倡议。 我们觉得特别有责任反对载于第L ，1 9 命 L . 2 0 号文件中的决议， 

案，因为它们所使用的语言及其提倡的措施具有坡视性湘偏见的意义，会使得对话 

更加困难，而我们认为，对话正是和平，决中东问颠的基础。

阿尔沃诺斯先生（厄A 多尔）：厄瓜多尔的一贯政策是反对用 武 力 领领土， 

赞成根据联合S 的有关决议寻求公正和7X久地解决中东问颠，使得所有有关各方都 

在平等的地位上参加；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阿拉 

伯领土，并停止在这些领土内进行敌对活动。 根掘这一政策，我国代表团将投票 

赞成 L . 1 9 如 L . 2 1 号决议草案。 但是，我们并不赞成第L。1 9号决议草案中某 

些段落的措辞， 并且在表 决 第 2 0 号决议韋案时弃权，因为它的某些段落偏离了 

联合国普遍性的原则， 它的某些决定也违反了各主权国家的特权， 即在任何情况下， 

主权国家不应从属于第三方面或国际组织的决定和规劝。

巴特先生（尼消尔）： 尼泊尔已经在各种场所，包括大会的各屈会议上阐明了 

尼泊尔在中东问颠上的立场。 指导我们采取这一立场的原则就是不允许用武力获

得领土。 因此，我们已经呼吁以色列撤出自从] 9 6 7 年以来所领的所有阿投

伯领土。 其次，尼泊尔已经明确声明，巴勤斯坦问颜是靓决中东问颠的中心。因



此，我们仍然坚信，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包括建立国家的权利。 巴勒 

斯坦《放组织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成为任何鮮决的一个方面。 第三，尼泊尔 

已经毫不含糊地声明，该地区的所有国宏，包括以色列，都应该有权在安全加被承 

认的边界内生存。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公正、永久、全面和命平地《决中东问颜的唯一符合实 

际的基础。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42 (  1967)号决议以及第338 (  1973 )号 

决议包括了这些基本的内容，是I莱决中东问颜的恰当的范围。 我国代表闭对黎巴 

嫩的局势表示严重不安。 这一个不结盟的小国一直深受暴力行动、紧张局势禾口外 

来入侵的危害。 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无条约地将其郁队从该国撤出。 黎巴嫩政 

府必须恢复对其所有领土的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千涉。 在这一方面，联合国秘书 

长为促进以色列加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进行了报大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 

扬。我们希望，这些会谈能够达成协定，便得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出，蕃助黎巴嫩最 

终恢复领土完整，恢复对整个黎巴嫩的主权。 我们还希望，这些会谈能够津立必 

要的条件，使得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能够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根据这一立场， 我们将投票赞成第A / 3 9 / L . 3 9 号f p A / 3 9 / L . 2 0 号决议草 

案，因力我们发现， 这些决议的总的内容符合我所说的话。

然 而 ， 我 们 不 能 赞 成 第 A / 3 9 / L .  3 0 号 决 议 韋 案 的 所 有 条 敦 和 语 言 。 尼 油 尔  

代 表 团 对 第 A / 3Sa/L . 2 0 号 决 议 ， 案 的 序 言 部 分 第 4 和 第 8 段 以 及 执 行 部 分 第 8 、 

9 ， 1 2 、 1 3 和 1 4 段 持 保 留 意 见 。 这 些 段 落 的 条 敦 不 符 合 我 国 政 府 在 中 东 问  

顾 上 已 经 阐 明 的 政 策 命 观 点 。 而 且 ， 执 行 郁 分 这 些 段 落 所 呼 吁 采 取 的 措 施 是 安 全  

理 事 会 的 特 权 ，因 为 只 有 安 全 理 事 会 才 有 权 i根 .掘 《联 合 国 宪 章 》采 取 必 要 的 措 施 。

关于第a / 3 9 / L .  1 9 号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对其执行部分第1 0 和 1 1 段持 

保留意见。

我国代表闭觉得最好能够提一提安全理事会第242 ( 1 9 6 7 )以及338 (1973 )  

号决议， 因为我们认为， 这两个决议是和平 f t 决中东争端的唯一符合实际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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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先生（秘鲁 ) : 秘鲁代表团希望解释一下我们对决议韋案a / 3 9 / L .  20 

和 A / 3 9 / L ，1 9 的投票。

我国代表闭将对决议草案a / 3 9 / L .  2 0 投并权票，因为我们认为该决议，案中 

的某些考虑加建议的立场不但远远不能对公正如从法律上傅决中东问题作出赏献， 

反而有可能破坏根掘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决议，在联合国内寻求解决方 

法的可能性。 我们并不认为通过A / 3 9 / L  . 2 0 的决议草案中所建议的方法是在中 

东地区开始和平进程的最好途径。 恰恰相反，这些方法包含了有可能导致某些国 

际法的原则湘准则遭到破坏的危险，專致联合国组织的效能遭到削弱。

关于a / 3 9 / L .  1 9 , 我们将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章案。 然而，我们希望表明， 

我们对执行部分的第6 ， 1 0 和 1 1 段的措辞有可能，出现的解释持有反对意见。鉴 

于中东地区形势持续恶化，极其严重，我们认为，这些段落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为 

实现中东如平而采取主动行动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将某个国家或其他国宏之间的 

关系完全同巴勒斯坦问颠这一中心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尊重巴勒斯 

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反对如避免推行或采取有可能破 

坏在中东实现政治糕决这一目标的政策或行动。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在A / 3 9 / L .  1 9 号决议草案中能够具体地提及安全理 

事会的242 (  1 9 6 7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33 8 (  1 9 7 3 )号决议，我国认为，这两个 

决议依然为有关各方实现谅解提供了可接受的如公正的茶础。

米泽雷先生 ( 马拉维）: 我们再次审议中东的局势。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 

只要我们继续无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重要原则，中东的局势将仍然不可能实 

现和平解决。 我们认为，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報括自决权，第二，承认以色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联合国大会在，决中东 

冲突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支持在该地区所有各国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这境内共处的权利基础 

之上，在该地区所有人民享受公正和安全的情况下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同时，



我们也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生活在安全速境之内的权利。 第二，我们支 

持要求允许这一冲突所有各方参加谈判以全面和公正《决争端的进程这一呼吁。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 3 9 / L . 2 1 。 然而，我们 

对决议草案a / 3 9 / L ，1 9 和 L . 2 0 将投弃权票。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一个深 

刻的信念，郎仍然存在着充分的朱地来通过谈判寻求公正加友好的解决方法，《决 

这场争端。

拉贾伊 . 霍拉萨尼先生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我国政府对巴勒斯坦问颠的立 

场是非常明确的。 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 3 9 / L . 1 9 、L . 2 0 , ^ p L .

2 1 , 但我们持有下列保留意见。

第一，我们认为在 ] 9 6 7 年以前加1 9 6 7 年以来所被占领的领土之间是没 

有区别的。 因此，我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必须从整小巴勒斯坦撤出，而 

不仅仅是从1 9 6 7 年以来占领的傭土上撤出。 我们宜布我国政府对此持有保留 

意见。

第二，决议草案a / 3 9 / L .  1 9 的第4 段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们也 

宣布对这一段的保留意见。 我们认为，这是戴维营协议—— 或者说戴维菅阴谋二的 

继续或翻版。

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如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简单的—— 建立伊斯兰统一战线。

阿塔乔先生（西班牙）：在上星期二结束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审议时，我国代表 

团曾利用那次机会表明了西班牙对这一问题和鉴个中东冲突的立场。 今天，我只 

想重申西班牙代表团对这项沖突的众所周知的立场。 最終的《决方法以及由此带 

来的中东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基础应当是以色列从所有自1 9 6 7 年以来被占领 

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该地区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都有权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这境 

内和平生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

根据这一原则立场，我国代表闭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 3 9 / L . 2 1 。



我11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A / 3 9 / L .  1 9 中关于中东问颜，决方法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第4 、 6 和 1 3 执行段是可以接受的 ， 因为非斯计划湘中东和平国际会议 

决不应徘除其他有可能提出的计划或通过谈判使中东问颜得到和平解决的途径。然 

而，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第1 0 、 1 1加 1 2 执行段， 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对这一 

决议塞案投弃权票。

最后，我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A / 3 9 / L . 2 0 的精神 ， 因为这一决议直案反映 

了成为西班牙对中东问颜的立场的基础的原则—— 具体说来就是，反对以色列当局 

的扩张主义政策，谱责并吞戈兰高地的措施。 尽管如此，序言部分倒数第2 段， 

执行部分的第8 湘第9 , 特别是第1 2 、 1 3 如 1 4 段所造成的法律问颜加涉及到 

的政洽问题使我们不能对这一决议皇案投赞成票。

主席 : 我要宣布，以下国家成为关于中东局势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阿尔及利亚、 巴林、 民主也门、吉布提、科威特、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蒙 

古、摩洛奇、尼加拉瓜、卡塔尔、沙特阿拉他、突尼斯、附拉伯联合首长国、也门。 

( A / 3  9 / i .  1 9 ) ;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 巴林、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民主也门、吉 

布提、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 

尼加拉瓜、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 

尼斯、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也门。 （A /3 9 /A  2 0) ;

阿尔及利亚、 巴林、 民主也门、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马尔代夫、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河曼、卡塔尔、沙特阿拉 

伯、索马里、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合、突尼斯、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也门。

( A /3 9 /L . 21 )。



A/39/PV.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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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我国将投票赞成关于中东局势的所有 

3 项决议草案一。一 ^ 一 我们重申对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原则立场。 因此我们希 

望指出，我们对任何直接或间接被解释为我国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实体或 

用武力强加的玩成事实的合法性的提法持保留意见。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三天前，我有机会对美国投票反对在项 

目 ‘‘ 巴勒斯坦问题" 下提出的四项决议作了解释性发言。 我今天希望指出，美国 

同样反对并将投票反对第A /3 9 /I i  1 9 和 L. 2 0 号决议草案，因为这两个决议草 

案比该组织星期二审议的四项决议( 我们当时反对这些决议 ) 更不公平，更不均衡， 

更有成见，更不起作用。 当时我们指出，道责一小国家不热爱和平，同时又督促 

这小国家参加一个谋求和平的国际会议，好象这小已经被贴上不热爱和平标签的国 

家能够在这样一小会议上得到公正的待遇，这种做法完全是前后矛盾和没有好结果 

的。

我们还指出，这种前后关系，这种有偏见的会议筹备工作，这种♦先的判断不 

可能导致真诚的谈判。 我们指出，缺少诚意的谈判根本不能算作是谈判。 这种 

所谓的谈判只能够作为一种宣传论坛，一种宣传演习，这非但不能对实现和平的目 

标作出贡献，反而会使实现和平更加困难。

美国反对这种中东会议，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种类型的决议破坏了这种会议 

可能具有的积极的可能性。

美国同样坚决反对在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中对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主 

权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尊重。 其中第A / 3  9 / L.  4 0 号决议对两小政府对这样 

一种会议作出的消极反映表示遗憾。 我提及这一点 ， 因为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一 

项第V 3 9 /L .  1 9 号决议同样不恰当地、令人无法接受地提到美国和我国执行外 : 

交政策的方式。 这再一次擅自毫无道理地干涉美国的内政和决策。 我要再一次 

提醒联大， 《联合国宪章》并没有给予它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管赛权。



第 A /sQ /A  1 9 号决议草案第1 0 段认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协议"将 

鼓励以色列推行其侵略和扩张主义政策" 。 美国认为这是一个虚假和令人作眶的 

声明，我们同样认为这小声明将会使人们对我们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产生误解。

咋天晚上，该机构采取行动纠正了一段时期以来在联合国大会内十分盛行的恶 

习。 大会注意到单挑某些国家进行批评的做法，光为重要的是，昨天晚上我们都 

采取了一小步骤纠正这一恶习。 大会知道，选择性的骂人几乎完全冲着美国和以 

色列来的。 这确实是十分有选择性的。 苏联在关于阿富汗的决议中没有被提名； 

越南在关于束捕察的决议中没有被提名。 在这两个事件中，正在进行侵略和扩张 

主义的侵犯和领，但是决议中却不指名。 在目前的决议草案中有一种恐慎，既 

有些政策可能会导致一种侵略和扩张主义的政策，而且是指名道姓的。

然而，昨天晚上大会采取了明智和果敢的步骤，《I掉贬低美国的措词。 这样 

做是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利益，也是符合联合国今后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的。 我 

们希望，今天大会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 因此，我国代表团要求对第A / 3 9 X  
A 1 9号决议草案的第1 0 段进行分段记录表决。 我们希望这种需要的纠正行动 

将得以继续。

但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另一项决议草案（A / 3  9 / L .  2 0 》，这项 

决议草案虽然稍有掩饰，但是谈到了安全理事会的一小常任理事国阻碍安理会对以 

色列实行制裁，继续了这种应受遍责的有选择点名的做法。

我国强烈反对这些决议草案中对美国的大肆攻击，在这次辩论中这种攻击的确 

是常见的。，. 光是这种攻击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投票反对这两项决议草案，而这些决 

议草案的主旨和总的目标又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反对。 这些决议草案反复谈到"侵 

略 " ，谈到 "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 以及 " 维持国际和平" ，谈到以色列不是 

一个热爱和平的会员国，又谈到在军事、外交、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实行广泛制 

裁。 这些决议草案大谈 " 遵责 " 、 " 强烈遵责 " 、 " 反对 " 、 "表示遗憾 

" 深表遗憾 " 等等。



中东人民■-一中东的所有人民，包括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人民一一都渴望和平。 他们需要和平。 它们应该从大会得到更好的东西，而 

不是这些决议所包含的消极的指责。 应该使它们看到我们的辨论中能够产生积极 

的态度、有希望的看法以及建设性的精神。 应该使他们看到诚意。

美国这方面绝不会无所适从，也绝不会放松为实现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和乎而 

作出的努力。 美国认为，安全理事会第2 4 2 ( 1 9 6 7 ) 号和第3 3 8 ( 1 9 

7 3 ) 号决议已经为实现这种目标提供了基袖，这两项决议要求该地区所有国家进 

行直接谈判并且拥有安全边界。

我们的辩论集中解决如何实际执行这两项决议的问题，就能够有助于公正和全 

面解决中东的至少一♦ 主要争端。

菜文先生（以色歹!1 ) : 可以想象，播在大会面前的议程项目已经被利用来潮助 

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运动，因而破坏了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摆在大会面前的 

决议草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 A / 3 9 / L .  1 9 号决议草案集中表明了议程项目3 3 之下所提交的所有 

决谈草案的基本内容。 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同其他决议的目的完全一样，也就是 

阻碍和平解决阿以冲突。

特别荒谬的是第1 0 和第 1 1 段，这两段提出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联合国机构进 

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 因此这是一项反对和平的决议草案，因而必须加以反对。

第 à / 3  9 / L .  2 0 和 Corr. 1 号决议草案公然企图危，以色列，并且使 

阿拉伯过去进行的侵略合法化。 几年来，戈兰高地一直作为叙利亚向以色列发动 

进攻的场地。 然而，决议草案不但没有遍责今天严重威胁我们地区和平的叙利亚, 

反而指责以色列。 决议草案不但没有呼吁谈判与和解，反而令人奇怪地要求各国



不要向不断受到阿拉伯侵略的以色列提供防卫的必要工具。 这项决议草案试图孤 

立以色列，以便使阿拉伯战争贩子肆无忌悼地进攻以色列的边界。 这项决议草案 

用了极端主义的语言，甚至比其他反对以色列的建议更加突出。

关于第A /3 9 /L . 2 1 号决议草案所涉及的耶路撒冷问题，以色列的立场是众 

所周知的。 对犹太人民来说，耶路撒冷一直是他们民族和精神生活的中心。 自 

1 9 6 7 年统一以来，耶路撒冷享有历史上空前的自由和繁荣。 各种信仰的信徒 

得到保障，可以自由出入朝拜的圣地，这同 1 9 6 7 年以前耶路撒冷的情况形成鲜 

明的对照。

以色列将坚定地继续促进我们首都及其居民的和平与福利，并且维护耶路撒冷 

在各种信仰者心目中的独特地位。

大会在中东局势的范围内把注意力集中于阿以争端，大大地危，了和平事业。

大会全然不顾该地区的许多冲突及其根源。 我国代表团绝不会帮助这种歪曲的做 

法。 我们将投票反对有关这一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并且呼吁致力于和平的国家 

的代表团也这样做。

主席 : 我们已经升取了表决之前解释投票的最后一名发言人的发言。

我现在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希夫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我希望澄清一个程序问题。

昨天，大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1 8 条第 3 款决定，有关种族隔离的决议草 

案是一小重大的问题，要求对主要建议和任何辅助性问题进行三分之二多数表决。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第 3 节允许大会以过半数票增加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的"额 

外种类的问题 " 。 这些是第1 8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种类之外的问题。



人们记得，我们昨天反对了一项根据第1 8 条(3)所提出的动议，该动议给大会 

宣布一项事项为重要问题的选择， 正如我们所讲明的那样，我们对于在如此晚的 

阶段才向大会提出作出变动的这一选择而表示深深的关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们 

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问题， 这一问颠是出自第1 8 条 (2)的， 第二部分是强制性 

的，而不是选择性的。 它规定，对问题的某些方面表决要求三分之二的多数。

力了彻底讲明我们所提出的观点，下面我将宣读宪章有关部分，这将澄清我所 

谈的观点。 正如我所表明的那样，问题是在第1 8 条(3)下而在昨天产生的，第 18 
条内容如下：

" 对其他问题的决定，包括决定由三分之二多数决定问题类型应该由出席 

成员的多数加表决来做出 . ，’

我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的问挪如下：报据第 1 8 条 (2),大会没有选择舶自由以 

某种方式来决定事务， 对某些问颠的表决存在着三分之二多数的要求，我引证第 

1 8 条(2::

" 大会对重要问题的决定需由出席成员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和表决加以做出， 

这些问题包括： " 第一类是 " 关于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它接着 

谈了我们都知道的其他问题，例如象安理会的选举等等 . 但需要指明的是，

第 1 8 条(2)要求对任何关于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的决议草案都要三分之 

二多数的投票， 我们要说的是不存在的选择 .

第 A/39 /I^  1 9 号决议草案和Corr. 1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和谈到为建立和 

乎所作出努力，同时谈到对国际安全的威脑，第 A / 3 9 / 工. 2 0 号决议草案和Corr. 

指明以色列的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继续构成威因而两小决议革案显然都属于 

第 1 8 条 (2)规定的情况， 因而必然结果是该决议韋案加所有附属表决需要三分之 

二多数得以通过，

主席：我下面请伊朗伊斯兰共加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拉贾伊一霍拉薪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我完全不同意美国代表作出的 

发言， 我们剛剛升到的段落的意义完全同世界加平与秩序无关。 联合国许多文 

件的所有段落经常谈到国际加平与秩序。 在和平与战争问®上作出决定是同谈论 

加平不同的，该代表谈到的两小段落中指的加平是对加平的一般性论述，而不是对 

和平或战争问题的决定， 因此，它们同第1 8 条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

主席: 下面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就程序问翻发言 .

阿什特尔先生 ( 民主也门）：现在开的是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 三十九年 

来，我们年年都对中东问题通过决议，我们通常都是以筒单多数通过这些决议的•

美国代表今天突然认为这一问题根据宪章第1 8 条 (2)应该是重要问類， 我不要说 

这是美国代表团所采取的一小不诚恳加不公正的办法，我要谈的是，美国从来没有 

认真对待过联合国决议，因而它现在可以引用联合国宪章第1 8 条 .

美国代表没有提议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应该以三分之二多数得到通过. 她是 

说，根据第 1 8 条( 2 ) ,大会必须认为这些决议草案是重要的， 在过去三十八年里，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决议草案根据第1 8 条(2)是重要的，我要求您主席先生让法 

律委员会来澄清这一* 情。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 当然是大会让我们大家注意什么是重要 

问题和什么不是重要问题的问题，要我们注意什么问题要求三分之二多数加什么问 

题不要求三分之二多数的问题， 是大会要求我们注意宪章的有关规定，这些规定 

在近年来是否被援弓I过 ，提出第 1 8 条的要求非常清楚的表明，事实上不应该由大 

会来决定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是否是重要问题，如同大会不能决定选举 

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否是重要间题一样 ， 只不过联合国宪章第1 8 条 (2)要求这 

些间颠是重要问题，

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它们实质上是关于經护国际加平与安全的建议，’间单的看 

一下两小决议草案就能证明这点， 决议章案序言部分和执行段落的大部分都是关 

于維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因此，对我们来说似乎这是一小重要问颠是强制性决定了.



法塔勒先生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实际上对美国的双重建议并不感到吃 

惊， 我讲的只是美国对联合国宪章的解释一我强调 " ，释 ，’这小词一只是美国的 

单方面H■释。

我感到吃惊是因为柯克柏特里克夫人本人没有把戈兰高地的局势看作是对和平 

的 威 助 我 可 以 弓 I证她在 1 9 8 2 年 2 月 5 日讨论戈兰高地的大会第九次紧急特 

别会议上的讲话. 美国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胆挡了安理会的行动以后，我们 

来到大会要求主持正义。

柯克柏特里克夫人当时说，这一决议，案一曾经在过去三年中连续提出的同一 

小决议一

" …，把以色列法律说成侵略行为。 但是没有人开枪，没有把士兵派到那里， 

戈兰高地的未来仍象以前那样可以谈判， "

她本人承认，由于在被领的叙利亚领土中实行以色列法律，当时的局势还不 

是一种侵略行为， 那么，她为什么观在要说这一问题威肠了国际加平与安全或是 

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呢？ '

然后，在嘲弄了决议以后，并证实了这一问题是不重要的以后，柯克柏特里克 

夫人说到：

" 假设这一决议草案被通过一报遗憾，我认为决议草案将被通过一这种做

法将会获得什么好处呢Î 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出？当然不是， 对以色列的经

济、技术、军事货物的禁运？当然不是. 收复被占领土？当然不是， 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当然不是， 中东实现和平？当然不是。 "

我们三年来一直提出同样的决议草案， 我们被迫要求大会通过这一重要的决 

议，因为以色列还没有放弃它强加给戈兰高地的法律和行政管理， 三年来美国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 因此，从下列意义上来说这一问题是政治性，

美国通过自已的努力试图破坏决议草案，以使以色列在大会中摆服自已的国际



责任• 大会加安全理事会以一致的决定要求以色列取消强加给戈兰高地的立法加 

行政管理， 以色列没有这样做。 因此，以色列加美国勾结起来胆指大会继续处 

理这一问题，

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决议，但是由于美国的否决来能加 

以贯彻， 现在，以三分之二多数为借口，美国在大会中又建立了一小类似否决权 

的做法， 但是，柯克柏特里克夫人在大会解P没有这样一小集团，

让我们坦诚相见。 必须从美利坚全众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合作协定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问题。 这一战略合作包括外交领城，也就是在联合国中关于政治加军 

事问题的表决方面，

主席: 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程序问颠发言。

柯克柏特里克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当然，今天受到考验的并不是某些代表 

对于我在三年前大会做出另外的决定的时候所讲的话的意见。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 

我的发言，而是《宪章》的明确的规则和我们面前的决议韋案的明确的内容，

另一小成员国要求主席作出裁决，进行法律嗟商， 美国并不反对这样的後商。

主席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是否要继续发言？

法塔勒先生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一问题并不是一小法律问题， 这就 

是我想说的话。 必须通过战略合作协定来分析这一问题；在 1 9 8 1 年戈兰高地 

被吞并的几天前，这一协定已经从合作变成包括军事加经济领域以及在叙利业沿岸 

进行军事演习的联盟 .

主席: 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就程序问颠发言，

柯克柏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与今天讨论的 

程序问题无关，这一程序问题涉及在处理国际湘平与安全问题的时候季求获得三分 

之二多数的条件 .

主席：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如国代表继续发言，



阿拉一法塔勒先生 ( I*]拉伯叙網亚共和国）：我们已经讲完了美国目标的战膝 

方面的意义，现在i井讲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想问美国代录团提出一小直接的问题，如果以色列废除已经作出的决定，不 

在戈兰商地上推行其立法和管理，那么，今天的局势不是会更加有湘吗？如果以#, 

列这样做了，我们就没有必要由于戈兰高地、耶路撤冷、和被Æ■领土内人民深受苦难 

而通过这一决议草案了。

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们并不是在奢谈战争 

一触即发。 我们想威慑以色列，我们有权把这项决议阜案付4者表决，美国没有任 

何权利玩弄我们都熟悉的法，花招。 只是当美国感到自己救弱^ 力^陷入困境的 

时侯，只是当整个国际社会懷责并吞戈兰商地、耶路撒冷以及^ 占 阿 拉 伯 领 土  

的时候，美国才会玩弄法律花招。

因此，我认为美国代表提出的1昌议毫无意义，我表示反对。

主席 : 考虑到美国代表向我提出的问题的实质，我将请求法律顾问被这个问  

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请约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萨拉赫先生 ( 约旦 ) : 我想谈一谈美国代录剛才提出的程序问题。 自从大会 

成立以来，它讨论了许多关于项目 " 中东局势 " 和 " 巴勒斯坦问题 " 的决议，其中 

许多决议得到了通过。 最重要的一项决议是1 9  4 7 年通过的第1 81 ( 111 ) 号 

决议，联合 111根据这一决议建立了以色列。 这项决议所获得的赞成票只不过是懷 

弱多数。

我想问一问，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題是不是指1 8 1 ( 工工工）号决议？

主席 : 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就程序问越发言。

阿什搭勒先生（民主也门）：主席先生，权听见你说，怀已经要求法，贼问谈



一谈美国代表提出的问题的T生质。 我不敢有旧，因为是我提出来要求得到法律意 

见，我准爸向法律顾问提出来的问题是，概，W 例，弟 1 9 条的第2 段是不是应该 

应用在中东问题上，以及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被智作是一个里要问題。

主席 : 粮据民主也门代衷的请求，我现在请法禅厕问到这里米间我们谈一谈这 

个问题。

， 来 斯 乔 尔 先 生 （法 弹 厥 问 ） ： 有 人 要 求 我 谈 一 谈 这 个 问 题 ， 即 极 猎 《宪 韋 》 

第 1 8 务 第 2 段 ， 和 大 会 议 ♦ 规 则 第 8  3 条 ， 载 于 第 A / s a / L .  1 9 号 义 件 中 关 于 中  

东 椅 势 的 决 议 草 案 的 通 过 是 否 必 须 m 得 三 分 之 二 的 多 数 。

《宪韋 》第 1 8 条第 2 段规定：

" 大会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之多数决定

之。 此项问题应包括：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议•…•…"

然后，又提到了其他一些问题。

美国代录已经声明，载于第 A/39/I^ 19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某些内容是就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建议，冗全得合第1 8 条第2 段的意思。

从第 A/39/Ii 1 9 号决议草案中，社注意到，在其斤百部分第3 段中，该决议 

草案提剑了 一系列安全理專会的决议。 板还注意到，在其序言部分第1 0 段中， 

该决议阜案对以下问越表示严宣不安：

" 以色列继续采取行动，恶化和扩大了该地区的坤哭 ， 近一歩缀反了国际公

法的原则，范及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其序言部分第9 和 1 1 段中，该决议阜案谈到了"在该地区和甲东建立金面 

公正和水久的和平 " 。 执行部分第1 、 3 和 4 段也提到了这一点。 饥行部分第 

8 段镇责了侵》2 " ,第 1 0 段谈到了侵tag•和扩张主义的政娘和行为" 将 严 中  

东建立全面、公正和永久和平的努力，将威胁该地区的安全"。 饥行部分1 2 段 

谈到了核，此作的危险。



还注意到，该决议单案提剑了.......

主席 : 我请民主也门代表就程斤间题发言。

什塔勒先生 ( 民主也门）：我 觉 得 法 i吻问谈的是该决议草案的实廣。 我 

的问题是：三十九年来，大会不停地就中东问越举行会议，并地过许多决议，但从 

来也没有根揚《联合国宪草》第 1 8 条第 2 段来考虑这个间题。 为什么现在非要 

強制性地根糖第1 8 条第2 段来审议这个问题呢？这就是我的问题。

弗莱期■乔尔先生 ( 法1« 吸问）：我下一步马上就要谈到民主也门代表所提出的 

问题了。 我剛才说，我还注意到，该决议草案提到了安全理事会目前正在审议的 

一个问题。 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即过去各届大会会议没有明确决定，这一类决 

议 '3̂、须符合第1 8 条第2 段。 我想说明，大会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是多种多样的， 

许多关于中东局势问题的决议获得了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所以，并不存在是否应 

该根据第1 8 条第 2 段来通过这些决议的问题。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大会决定，每项单独的决议必须根揚第1 8 条第 2 段的条 

款获得通过。 妖指的是大会第十六庙会议关于一项巴勒期•坦调解委员会的决议草 

案所作的决定，要求通过该决议草案必舰联得三分之二的多数。 我指的也是1 9 
1 9 7 8 年 1 2 月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作出的关于和以色列进行军事和核领滅勾结 

的议程项S 1 2 5 的决定。

除此之外，税还想谈一谈. 届大会在其会议期间作出这些程序 'r生决定的法 

素。 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即有关决议并不是关于傘持和平与安全的具体的决议，

而是一殷性的声明和一般性的现劝。 糊实，该决议阜案的内容并不是建议安全理 

事会根振《宪章》第七草采取指她。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先决条件，厌定了这个 

问越必频根据第1 8 条第2 草受到处理。

相反，板挺我所说的，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判断是很恰当的，即关于第A / 3 9 /  
li 1 9 号决议草案所作的决定属于《宪草》第 1 8 条第 2 段所提及的决定，它的通 

过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



凯西先生（伊拉克）: 我向大会的同事们保证，完全出于法律考虑，而不是政 

治考虑， 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我们尊责的法律顾问在提及大会过去的做法时， 

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和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期间的调解委员会有关，男一个 

是和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和以色列进行核军事合作有关。 然而，他没有告诉 

我们，关于他提到的两个决议在那两次会议上的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是根振一个特别 

邀请才那样做的。 因力，如果那两小决议草案的三分之二表决方法是根据一个特 

别要求才进行的，那么我就认为，人们不能够认为这两先例属于我的美国同事称 

为厲于《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2 段语言的强制性、以及议事日程第八十三条的 

范围之内。 因为，一个强制性的条敦应当在法律得到实施，而不需要对此作出具 

体要求。

这一点我希望法律顾问能够予以澄清。

第二♦ 非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 我知道，法律顾问说，每届大会都根 

振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就表决的方法和期限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 

该如何理解美国代表的论点 : 那小决议是根振具有强制性的《宪章》第十八条的第 

1 2 款 ，因为强制性不适合每一届会议。 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 

是一个时暇问题，适用于所有各届会议，以及所有暗含有"关于维伊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建议 " 的议程项目。

第三♦ 法律问题是，几天前我们投票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 

其中包括和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中提到的语言不一样的措词。 如果第十八条 

第 2 段是强制性的，那么几天前我们投票赞成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地位如何？的确 , 

从法律观点看，在本届会议期间就阿富汗问题和一系列其他问题通过的决议草案的 

法律实质又是如何呢？这些决议草案通过的措词与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中的语 

言相似或不同？

我有最后一点既不是法律、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实除问题。 我相信，



如果大会在过去两天内没有卷入程序的旋淋，而导致了现在的结果话，美国代表今 

天就不会提出要求，也不会有隨后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座当根据这一经验审时 

度势， 使我们向前看，在考虑一下《宪章》中语言的意图的之前不要得出结论。我 

们不应当轻视那一语言。 在我的发言中，我提到的第十八条第2 段的“重要问题 

是一个慨念问题；这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这是一♦ 宪章问题。 如果我们胡乱解释 

那一点，而无视大会的例行做法，我们就是走在非常危险的路上，那将导致联合国 

的崩濟。

弗莱旅豪埃尔先生（法律顾问 ) : 首先，我愿谈一下我引证的两个例子。一个 

是关于巴勒斯坦的协调委员会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具体要求；一个是我引证三十三 

届大会的，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具体要求。 此外，我还要说，即使是有强制性条敦 , 
当然可以有理由的提问这一点是否厲于强制性条敦的范围。 我认为，这就是大 

会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 大会似乎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中a 完全有理由提 

出这样的问题，并且我已经说过，根据我的调查结果，就 AX39XJL.19号决议草案 

而言，我们处在第十八条第2 段的范围之内。

凯西先生（伊拉克）：我深深地诚，感谢和赞赏法律顾问向我提供了澄清，这 

是我在早些时候关于他提出的先例问题上的发言中所要求的。

现在很清楚，在一个先例上，未经具体要求就使用了三分之二大多数的表决方 

法；在另一个问题上，三分之二大多数的表决是根据一项具体要求进行的。 在我 

看来，在这一点上先例是一比一。 这是第一点。

第二，当我向法律顾问提出法律问题时，我愿向他、还有您主席先生、我 '同  

事和美国代表保证，我决不是对合法性提出质疑，决不是质疑任何成员国根据《宪 

章 》和议程规则提出动议的主权权利。 的确，我们应当通过民主方法和不动感情 

和理智的程序在联合国采取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起码应当能够看到获得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一线希望。



但是，当我们在第十八条第2 段的强制性语言范围内审议一个决议草案，当联 

合国三十九年来通过决议的方法恰恰与那一段的强制性语言相反的时候，当我们要 

求提供先例，而先例却大体均衡时，我只想讲下面一点。 第十八条第2 段的强制 

性语言是否适合于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这只有根据程序表决才能解决，因为 

如果是强制性的，并必须不经程序表决予以实行，我们就将得出了两者之中的一个 

结论。 要么就是大会在过去通过的包括和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的语言类似的决议 

是无效的，要么就是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做法，遭反大会过去三十九年的惯例。 我 

认为，不管怎样都将对联合国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和严重的。

析究帕特里克夫人（美国）: 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我的同事和朋友、伊拉克 

常驻代表的发言。 我只提一点，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并不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 , 

或选举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等等的建议有关，实际上，许多决议都不属于这一范畴。 

第二，许多决议都是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其中包括伊拉克常驻代表提到的本次 

会议期间通过的所有那些决议。



凯西先生（伊拉克）：我并不想延长讨论，因为我认力这样做不会促进联合国 

的宗旨和原则。 但是，我要指出，法律顾问谈到了 A /3 9 /L .  19号决议草案的某 

些段落，把它们解释成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建议。 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建议从机构上说必须是面向行动的。 当我们说 " 进一步重甲，必须在这一地 

区建立一个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 时，是表达一种愿望。 当我们说" 对以色 

列继续行动，包括冲突的升级和扩延•…•…感到十分担忧 " 等话时，是表达一种看法。

当有人说已提出关于维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时，我就回答说，我们并不是 

要求采取维持和平活动，不要花钱，不要就 " 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所提到的问 

题作出决定。 我完全知道我的话的正确意思，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注意了法律顾 

问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这是适当的。 这表达一种意见，但这一意见是咨询意见， 

没有约束力。

从实际角度来看，只有进行一次程序性表决，才能解决A /3 9 /L .  IQ't决议草 

案是否属于第1 8 条第 2 敦強制性语言范特之内的问题，没有其他办法。 换句话 

说，我们不应决定列出其他范畴，我们并非提出一个新范畴。

我要向我的美国朋友们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一点。 我并不依赖第1 8 条第 3 ，， 

而是以一项动议为基础，即第 2 款 " 关于细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的强制性语 

言是否适用于A /3 9 /L .  19"!•决议章案的语言。 我们必须投票决定这一点，以对 

法律顾问给我们的法律意见做出判断。 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民主方法。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美国）：我要指出， A /3 9 / 工. 19号决议草案第1 1 段所 

用的语言确实是建议性质的 ， 它 ,

"呼吁各国停止向以色列输送旨在鼓励以色列推行反对阿控伯国家和巴勒

斯坦人民的侵略政策的任何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以及人类资源"。

这正是一项建议。

第二，如果《宪章》的強制性条件是否适用于明显的包括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 

方面建议的决议这一问题要由大会多数票来决定，那么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是



否也应先由大会的多数票通过，随后决定是否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主席 : 很明显，在美国所提出的问题上有强烈的意见分救。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大会应自己决定这一问题，就如过去在几次相同情况下所做的那样。 大会 

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大会将对这一问题作出决定。 大会必须对美国的动 

议作出决定，关于A /3 9 /L .  1時决议草案的决定是否、属于《宪韋》第 1 8 条第 2 

款所提的那类决定范嘛之内，进而是否需要出席会议并投票的三分之二成员国多数 

票才能通过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国）：主席先生，提一小程序问题，如果大会将这一问 

题付诸表决，以决定决议草案是否构成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美国愿问， 

当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谈国际和平与安全时，它们指的是ff■么，如果它们确英不是指 

国际和平与安全，那么这些词是什么意思？看来我们需要从新翻译决议草案。

阿什塔勒先生 ( 民主也门）：我相信这些决议草案是用英文写的，将克帕特里 

克夫人是位教授，能看英文。 我认为，她不应该要我们为她翻译这些词的意思。

希哈比先生 ( 沙特阿拉伯）：我认为联大面前的问题是明确的。 我认力，要 

求就是否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或半数进行表决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支持表决，強烈支持大会投票赞成把这决议草案当作一项一般和简单的决 

议草案。 因力，如果我们将每一项决议都当作非常重要的决议，从长远来看，本 

机构的工作将受到仿碍，这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先例。 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我 

们一直遵守的程序。

莱文先生 ( 以色列）：我完全赞同沙特阿短伯代表的意见。 我们认为，问题 

是清楚的，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筒单、清楚的问题：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的整小辨 

论是否是一小重要问题。 我们整天听P口J拉伯政府代表讲话，他们一再地占用本届 

联大的大量时间。 据某些佑计，大约占联大时间的三分之一，在本届联大和以前 

各届联大也肯定不少于四分之一，全谈这些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报难相信，他们 

在这些不重要的问题上花赛如此之多的时间。 这里的问题确实是是否是一个重要 

问题？



安西先生 ( 网 曼）：事实上，我们ÈI前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美国要求对决 

议草案是否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问题进行表决。 伊拉克代表也向我们阐述了网拉 

伯国家和三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的意見  我们支持沙特阿拉伯代表的话求

对美国这方面的动议进行表决。

菜文先生 ( 以色列）：我想讲完我刚才表达的意思。 第 2 8 条第 2 敦现定， 

联大关于重要问题的决定要由出席并投票的成员国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这些间 

题应包括 " 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 我们面前有建议—— 顺便说一句，而 

且是行动的建议，已指出了这一点—— 我们面前还有 " 国际和平与安全 " 的字样。 

我们认为决议草案中这些字是指国际和平与安全。

如果这不是重要问题，我不知道什么算重要问题。 然而，我要对在这里提出 

这一问题的阿拉伯代表说，你们在干些什么，用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占了大会三分之 

一的时间？

希夫勒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我愿澄清程序状况，劣提出一项建说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提出动i l  我们作了一篇发言，说了我们的解释，我们认

为在A /3 9 /L .  19和 L. 决议享案方面第1 8 条第 2 款的正确解释。 我们注意, . . . _ 么-  5̂- . . .

到 ， 法 律 顾 问 已 表 禾 ;赞 同 我 们 的 解 释 _西 题 本 可 以 就 此 了 结 。a
然而，有人要求付诸表决，似乎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向大会提出一项建议，以便 

使大会进行表决。 主席先生，正如你所指出，美国向大会提了一项动议„ 简单

地说，这是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提出的，使我们能有一小恰当的文本，向大会宣布 

我们将建议向本机构提出哪些东西。



我的动议是：第 a / 3 9 / 1 - 1 9 和 L . 2 0 号决议草案应包括"关于维持国际如 

乎与安全的建议 " ，这句话的含义应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第2 款所表明的 

内容，并应于法律理事会所确定的内容相符。

主席 ; 大会已经听到了美国的动议。

伊拉克的代表是否想就程序问题发言？

凯西先生（伊拉克 ) : 我真诚的希望美国代表不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原因是:如果 

这一动议遭到反对，它 实 际 上 等 于 扼 杀 了 这 一 决 议 ，如果它被接受，就在法律上 

扼杀了这一决议。

我真诚的认为，大会所要决定的问题如下—— 这是我的反建议，不管《宪章》 

第十八条第2 敦的强制性语言否是适用于就第V B a / l ,  1 9和 I - . 2 0 号决议草案 

的投票进程。 这是我的建议，不 管 《宪章》第十八条第2 款中的强制性语言……

主席 : 我请美国代表就程序性问题发言。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相当清楚的指出和在座的各 

位所理解的那样，该动议是就美国所提出的动议所提出的。 我们的动议在我们的 

伊拉克朋友所做的动议之前。 大会也许希望对两项动议都进行投票。

主席 : 等伊拉克代表说完之后，我再阐述这一问题。他还要接着说妈？

凯西先生（伊拉克）：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好朋友，珍 妮 •相•克帕特里克大使能

仔细的听我要说的话 , 这是对今天下午所发生飾事情的一小实际的描述。

美国代表团没有做出动议。 它阐明了一个立场，其效果是在对第a / 3 9 / l .  
1 9 和 Corr. 1 与 4 / 3 9 / L . 2 0 和 C o r r . l 号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因为《宪 

章 》第十八条第2 款中的强制性语言，其投票方式应该是三分之二多数，因为《宪 

章 》的语言是强制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这两小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除非以三 

分之二多数的形式进行。



要求法律意见的是民主也门代表团。 法律要员会发表了它的意见。 我国代 

表团发了西次言，并得出结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途径是提出它的性质是茶是强制 

性的这一问题:一 一 我完全同意美国代表团的意见，并且我已经多次指出， 《宪章》 

第十八条第2 款的语言是强制性的。 关于这一点我说得很清楚了 , 但现在的问题 

是 ，该语言的强制性如由它弓1起的选举形式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第V B . 1 9或 

1 - 2 0 号决议草案。 我不是在这里采用一种程序性的战术，我的动议或美国的动 

议应该付诸表决，看看应该把哪颂动议放在前面。 但现实的局势是：美国在法律 

委员会的支持下已得出《宪章》第十八条第2 敦的语言是强制性的结论，因此我们 

不得不对第Ay/39/l<. 1 9 和 i . 2 0 号决议草案以三分之二多数的形式进行表决。

我的结论是这一点必须根据我的两次发言中已经列举的理由进行决定。 因此 , 

现在被真诚老实地摆在大会面前的是要决定该强制性语言是否适用于就第A / 3 9 y  

1̂ . 1 9 和 工 . 2 0 号决议草案的投票进程，而不是象美国代表所说的那样，第 Ay/  

3 9 / L . 1 9 和 L . 2 0 号决议草案包括关于等等等等的建议，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 

样，如果那一动议一 一 或被它称之为的建议一 一 被大会接受的话，这将等于在法律 

上扼杀了这些决议草案，如果它遭到反对，它将在实际上扼杀这些央议草案。

确实，我们大家都应该争取有公乎、正义加民主感，并停止对于程序性辩论的 

i监用。

希夫特先生（美国 ) :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这是一小法律问题。 

我们认为大会必须采取达成我们在这里所必须达成的法律性结论所必须的步骤，而 

不是绕过任何步驟。 如果我们把问题简单化，把它说成是该问题是否应该由三分 

之二多数来决定，那么我们就跳过了一•小必不可少的法律因素，即象我以前所提出 

过的那样，第 A / / 3 9 / L , 1 9 如 工 , 2 0 号决议草案是否是关于维持国际如乎与安全 

的建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进行，而一步一步的进行就意 

味着，首先，第 A y 39 /L .  1 9 激 L . 2 0 或者是或者不是关于维持国际安全与和 

平的决议草案。 如果它们是，那么第" f八条第2 i 就实用。 如果它们不是，那



一段就不实用。 这是一小我们必须决定的问题。 大会是否希望以三分之二的多 

数进行投票而不管这一段文字适用或不适用这一问题肯定是用不着要大会来决定的。 

这在法律上是不适当的，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搂在大会面前的问题。

主席 : 我是否有可能呼吁各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把下面我要说的话作为 

大会要做出的决定的基础来加以考虑？ 我要说的如下。

考虑到已经进行的讨论，我的理解是要求大会决定载于第A / 3 9 / L .  190^决议 

草案将由在座的代表团的三分之二多数加以决定，并根据《宪章》第十八条第2 敦 

进行投票。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国 ) : 为了使我们这里的工作程序清晰命有意义，美国 

诚心并充满敬意地建议，按照主席先生的说法，该问题将完全可以被我们所接受， 

只是要在第Ayso/I*.  1 9号决议草案的后面加上" 关于国际和乎与安全的建议"字 

样。 这样，关于第A ^ Q / L . 1 9  . 和 1 - 2 0 号决议草案，大会将被要求决定这两 

♦决议草案是否应该根据第十八条第2 敦作为关于维伊国际愈平与安全的建议由三 

分之二多数来决定。



布齐里先生 （突尼斯）: 突尼斯代表团十分欣赏大会主席做出的巨大努力。我 

们相信，他向大会提出的建议是绝对恰当和明确的，所以可以将该建i义立即付诸表 

决。 这将解决目前大会所遇到的问题。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 : 美国希望特别提一下有关维持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建议的原因是，《宪 章 》第 1 8 条 （2 ) 包括应有联大作出的一些决定。 

我们要具体地提及这一条所适用的明确范围。 我们的意见是，我们提及的正式关 

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建议的第1 8条 (2)部分，而不是这一条的其它部分。

凯西先生（伊拉克）: 我请你原谅法席先生，我没有能够全部记下你向大会宣 

读的建议。 我希望，在我发言以后，我能够仔细地研究该建议的措辞。

我所能记下的东西具体提到两件事，这两件事与美国代表团希望对建议所做的 

补充的内容有关。 即在表决中要求三分之二的多数，以及《宪 章 》第 1 8 条(2)。 

坦率地说，我对美国提出的补充感到不安的是，如果接受了美国对您的建议的补充 , 

我们最后得到的建议将与美国早些时候提出的建议一模一样，除了有一♦ 不同之处 , 

即美国的建议一开始首先说到各种建议，而美国对您建议的补充最后说到各项建议。 

从实质性方面来说，这是否有点不公平，因为正如我早些时候指出的那祥，重要的 

间题是，美国的立场是，第 1 8 条(2)适用于第A / 3 9 / L .  1 9和 L . 2 0 号决议草案 

的表决程序，因为这一条的规定是强制性的，这4^'口]题必须根据这一段的基础来决 

定，而不是根据第1 8 条(3)中所提到的另外类型的问题的基础来决定。 如果这是 

一♦ 主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满足于您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提出的措辞，

一种十分公允的措辞。

主席先生，你早些时候指出，在联大的惯例中，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属于大 

会的职权范围内，一直要求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进行表决。 我希望，人们将升取你 

的呼吁，这一问题将能够得到解决。

我要指出，我们在这里不是决定这小问题在语言学、政治或地理上是否重要；



我们在这里正在决定的是第A / 3 9 / I - 1 9和 J - 2 0 号文件所载的内容是否受制于 

《宪章》第 1 8 条(2)的强制性性质的技术、慨念和结构性问题。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 « 在我们面前的第A /3 9 /L 1 9  

和 1 - 2 0 号决议草案立了一个筒短的论点。 这一论点就是，这两个决议，案渉及 

关于维持国际和平的建议，因此，这两项决议草案被列入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建i义的第1 8 条(2)的强制性规定。

就第A / 3 9 / L ，19号决议草案而言，美国作为程序问题阐述的立场得到法律顾 

间的确认。 一旦主席决定，他将要求进行表决，美国是今天在这里第一■•个提出一 

项动i义的国家。

美国认为，它不能接受一种根本不提我们对程序问题的论点的提法，即这些对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提出建议的决议草案不应该属于这一条。 我认为，不提程序 

问题这一主题是没有道理和不能接受的。

主席 : 我现在建议暂时中止会议。

下午 7 时 1 0 分会议暂时中止,下午8 时 3 5 分复会。

主席 : 在中止会议之前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提出了一项动议，全文如下：

" 根 据 《联合国宪章》第 1 8 条第 2 段中的措辞的含意，以及经法律顾问

确认，第A / 3 9 / l ，1 9 和 1 - 2 0 号决议草案构成‘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建议，。 " （Supra 。Pj U 3 - 1 15 )

大会现在对美国的动议作出决定。

动谈以6 9 票反对2 8 票赞成2 3 票弃权没有通过。

J f : 大会现在开始表决进程，并对联大所收到的各种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首先，我们处理第A / 3 9 / L 。1 9和 C orr ’ l 号决议草案。

要求对该决议草案执行段1 0进行单独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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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阿 富 斤 、 尔 巴 g 亚 、P5I尔 反 利 亚 、交 毋 î î [ 、巴 f t 、孟 国 、〒 丹 、博 茨 钱 纳 、文 

莱 国 、傅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布 隆 迪 、白 俄 罗 斯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躲 国 、佛得角 

、中 I I 、斜 摩 罗 、刚 系 、古 巴 、基 请 ï§ 斯 、捷 克 斯 r§ 伐 克 、民 主 fc 门 、吉 布 提 、埃及 

、埃 赛 俄 比 亚 、R] tb 亚 、德 *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加 纳 、圭 亚 耶 、句 牙 利 、印 度 、印 度 E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柏 国 、伊 «1克 、约 旦 、肯 尼 亚 、W iU S 、老 S i人 民 民 主 共 和 Œ1、 

黎 巴 嫩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采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毛 里 塔 尼 亚 、蒙 

古 、摩 ÏS 母 、莫 t b 克 、尼 加 拉 /J i、Jg 0 利 亚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波 兰 、卡 塔 尔 、沙 

ï t 网 « 伯 、索 马 里 、斯 里 H 卡 、苏 丹 、pïl « 伯 轻 利 3E共 秘 国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 

达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弁 国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阿 拉 伯 联 合 Ê 长国 

、坦 *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越 南 、f t 门 、南 斯 《[ 夫 、赞 比 亚 、津 巴 布 韦 。

澳 大 糾 亚 、奥 地 利 、巴 马 、 tb 利 时 、破 利 维 亚 、力D章 大 、卞 得 、哥 伦 th 亚 、丹 麦 、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尼 化 多 尔 、斐 ※ 、芬 兰 、法 国 、铺 意 志 联 邦 共 秘 国 、危 处 马 拉 、演 

地 、洪 鄙 ïi[ 斯 、：水 岛 、爱 尔 兰 、 k l色 洲 、* 大 利 、 0 本 、利 比 里 亚 、户 f i速 、马拉维  

、毛 里 求 斯 、荷 兰 、新 西 兹 、棚 威 、巴 ★ 玛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拉 圭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瑞 典 、大 〒 5il W 反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I I 、美 到 坚 合 À S 1、乌 î à 圭 。

阿 根 娃 、巴 e 多 斯 、伯利ÊÈ、巴 西 、通 甸 、>>1*隆 、中非共知S 、卞 得 、赤道几内亚 

、加 'ÎÏ、杀 腊 、象牙》岸 、牙 买 加 、莱索托 、* 西 毋 、辰泊 尔 、尼 B 尔 、« 鲁 、罪偉 

其 、圣文森持和枯林纳 丁斯 、萨摩 3E、新加《 、赛SI、多 毋 、特 i 尼达私1多巴奄、委 

内 瑞 技 。

执行段1 0 以 6 9 票赞成3 9 票反对2 6果弃权得以通过。



生席：’ 我现在将该决议草案整个部分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營 成 : 阿 富 斤 、pq尔 巴 尼 S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母 拉 、阿 棍 妊 、巴 W 、孟 国 、 〒 、不 斤 

、被 利 维 亚 、博 茨 珠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保 加 糾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甸 、布 躍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料 国 、 * 降 共 和 国 、佛 Î I 角 、中 非 共 和 S 1、卞 得 、中 S1 

、母 伦 比 亚 、料 摩 罗 、剛 果 、古 巴 、寨 读 路 斯 、捷 克 斯 î ê 伐 克 、民 主 ， 铺 寨 、民 主 fc 

门 、吉 布 提 、尼 化 多 尔 、埃 、赤 遠 几 内 巫 、埃 率 俄 比 变 、加 i ï 、R1比 亚 、德 S 志民 

主 共 和 [ S 、加 纳 、★ 腊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绍 、全 亚 那 、句 牙 利 、印 度 、印度尼西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国 、伊 拉 克 、乡3 旦 、肯 尼 3E、W 威 H 、老 Ü 人民民主共契 1 111、黎巴 

» 、 » 索 托 、阿 拉 伯 利 比 3E民 A 国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 西 毋 、 * 古 、， 洛 毋 、英 比 克 、尼 泊 尔 、尼 加 }1[化 、尼 日 尔 、 

尼 S 利 3E、网 曼 、巴 基 斯 坦 、秘 鲁 、菲 偉 其 、波 H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f s a 、圣 

多 異 和 普 忖 西 比 、Î少？f 阿 伯 、¥ 内 加 尔 、新 加 《 、赏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阿 tï 

伯 f i 到 亚 共 和 i l 、泰 国 、多 哥 、特 Û 尼 & 私> 多 巴 毋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这 、乌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1 1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a 联 盟 、psHà伯 联 合 a 长 国 、坦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越 南 、t e 门 、南 斯 JÈ夫 、臂 比 亚 、速 巴 布 ， 。

反 对 : 演 大 利 亚 、力0 ★ 大 、斤 菱 、注 国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冰 岛 、爱 尔 H 、k l色 列 、，t 大 

利 、卢 為 望 、荷 兰 、新 西 兰 、» 威 、大 〒 列 « 及 化 爱 尔 M 联 合 王 ffil、美 利 坚 合 A 国 。

弃 权 : 奥 地 利 、巴 哈 马 、巴 巴 多 斯 、伯 利 S 、麵 旬 、智 利 、多 米 尼 加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I Ï 、斐 

Î器、芬 兰 、危 进 马 拉 、海 地 、《 都 «1斯 、象 牙 海 岸 、牙 买 加 、 日 本 、利 t t 里 1 、马 a  

维 、 e ♦ 马 、巴 布 S 新 几 内 3E、巴 fît圭 、葡 萄 牙 、圣 文 森 ï f 和 f ê W 纳 丁 斯 、業 马 里 、 

西 班 牙 、瑞 典 、乌 干 送 、委 内 瑞 拉 。

^ ^ _寒以1 Q 0 票赞成 1 6 票反：g 2  8 票弃权得以通过。 ( 决议3 9 /1  46A)



主席:大会现在对第A / 3 9 /工，2 0 和 Cor 1"。 1 号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要求 

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 阿富 

纳 、

t  

、if

f t 态 

尼西 

、黎 

、马 

B尔

汁 、 阿 尔 E  E 亚 、 P弓 尔 及 到 亚 、 ¥ 胥 拉 、 巴 村

莱 (Î、 I?加 糾 ÎE、 布 尔 基 纳 法 t  

隆 共 和 国 、 佛 得 â 、 中 非 共 弁 ü 、 

克 斯 Té伐 克 、 民 主 ft门 、 吉 布 提 ， 

民 主 共 和 国 、 加 纳 、 ★ 腊 、 几 内 ® 
亚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秘 国 、 Î? tt 
巴 維 、 某 索 托 、 P=î tt伯 利 tb亚 

耳 È 、 毛 里 塔 尼 亚 、 《 西 毋 、

、 尼 B 利 亚 、 阿 曼  

沙 n P"] fÈ怕 、 率 内 加 尔 

多 哥 、 突 尼 斯 、 土 耳 其  

和 S 联 盟 、 P̂I fù伯 联 合 》

亚 、 ；| 巴 布 韦 。

巴 基 斯 坦  

基 吿 尔 、 

乌 干 达 、

克 、乡3 

民A® 

， 古 、

、波 H 

索马里 

乌克三

、布 踐 迪 、白 

卞 得 、中 国 、

养 L Ï几内亚：、

、几 内亚 比 绍  

旦 、肯 尼 亚 、抖 6U I 

、马 达 加 斯 加 、马来 

摩 g 母 、莫 g 比 克 、 

、卡 塔 尔 、罗马尼亚 

、斯 里 = 卡 

苏结埃 社 会

法 加 a 国 、 R 宁 、 不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f 4 摩 罗 、 刚 系 、 古 巴  

埃 赛 俄 t t 亚 、 加 踐 、 

、 走 亚 那 、 问 牙 利 、

老 財 人 民

丹 、 博 茨 1  

义 共 和 f f l 、 

、 寨 ' J 路 斯  

R 比 1 、 销  

印 度 、 印 度  

民 主 共 和 ( 1

、 巧 丹 、

主 义 共 和

长 [ I 、 坦 森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 越 南 、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尼 泊 尔 、 尼 加 技 化 、 尼  

、 圣 多 美 和 普 科 S 比 、 

阿 » 伯 辩 利 亚 共 和 I Î 、

国 、

f e 门

反对 : ;M大 利 亚 、比 利 时 、加 t 大 

爱尔 M 、k l色 列 、* 大 利 、 

、瑞 典 、大不列 M 及化爱尔 

弃 权 : 阿根 a 、奥地利、巴《â 马 、 

多 求尼加、多米E 加共知国 

岸 、牙买 加 、马 f t 维 、巴 t  

知格村纳丁斯、萨摩 3E、新 

瑞 tü

、 丹 麦 、 芬 、 法 国 、 德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3卒 、 利 比 里 3E、 户 A 1?、 荷 兰 、 新 西

M 联 合 王 国 、 異 利 坚 合 A 国 。 

e 巴 多 斯 、 伯 利 法 、 玻 利 结 亚 、 巴 西 、

、 尼 Ik多 尔 、 接 反 、 斐 ÎS、 危 进 马 a 、

马 、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巴 拉 i 、 械 鲁 、

加 « 、 西 班 牙 、 泰 国 、 持 i 尼 达 和 多 E

巧维埃社会主义共 

、南斯 拉 夫 、赞 t匕

m 、海 地 、：★岛 、 

兰 、域 威 、葡菊牙

通 句 、哥 伦 比 I 、 

洪 都 拉 斯 、 % 牙 a  

罪 偉 实 、圣 文 為 îf 

毋 、乌 t i 圭 、委内

决议草案以8 8 票赞成 2 2 票反对3 2 票弃权得以通过。( 决议 3 9 /  146B)



主席：我们现在讨论A / 3 î i / L . 2 1 号决议草案和C o r r . l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
.—  —  ’

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根 a 、澳 大 利 亚 、奥 i t 利 、巴 u ê马

、毋伦比亚 、料摩 罗 、刚 果 、

门 、丹 菱 、吉布提 、多 米尼加

率 俄 比 亚 、號 î î f、芬 M 、法国

( I 、加 纳 、券 腊 、几内 亚 、几

〒 、不 f t 、a 利 维 亚 、t f茨 民 纳 、 

、插 甸 、布 降 迪 、白俄夢斯巧维埃 

、中非共转a 、卞 得 、智 利 、中国 

克斯g 伐 克 、民 .Î束捕 赛 、民主 tt 

尼化多 尔、埃 f t 、赤遗几内亚、埃 

ft.志 K .È共 和国 、键意志联邦共和 

îii都》斯 、巧 牙 利 、：# 岛 、印 度 、 

、襄 大 利 、牙 买 加 、S 本 、r j旦 、 

莱 當 托 、pg a 伯到比亚民 A a 、P 

马 里 、马 耳 他 、毛里塔尼亚、毛

赞 成 : 阿 富 i干 、P=I尔 巴 尼 亚 、P=1尔 及 利 亚 、交 哥 fÈ 、P弓 

巴 村 、à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比 到 时 、伯 利 S 

巴 西 、文 莱 达 鲁 萨 兰 国 、保 加 到 亚 、布尔基 纳法  

社 会 主 义 共 ^0国 、° 1 夢 降 共 ^ « ® 、加 t 大 、佛得

古 巴 、率消路斯 

、多米尼力H共和国 

、加 迈 、R1比亚 

内 亚 比 I S 、圭亚邪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 拉 克 、爱尔 

肯 尼 æ 、料 威 H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斜 Œ) 、黎巴翁  

為 逢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a 维 、马 来 西 亚 、马尔代夫  

里 求 斯 、墨 西 哥 、索 左 、摩 毋 、* 森 比 克 、后 Æ 尔 、H 兰 、新 S  ^ . 、后 加 ÎH m 、 g  

B 尔 、尼 日 利 亚 、挪 威 、阿 曼 、巴 * 斯 坦 、巴 ， 马 、K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秘 » 、菲偉其 

、波 H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 场 尼 业 、户 0王 廷 、 r 厚 I 、圣 多 異 祐 普 t t 西 比 、沙 持 ps!

伯 、率 内 加 尔 、寒 苦 尔 、新 加 姑 、索 马 里 、西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苏 里 南 、瑶 

典 、两 拉 伯 枝 利 亚 共 知 S 、泰 国 、多 毋 、 îf i 尼 ÎS知 多 巴 胥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 

达 、乌 克 H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S1、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S 、P=I拉 伯 联 合 》 lé S  

、大 不 5，j « 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坦 森 尼 ÎE联 合 共 和 ( 1 、％ fil i 、越 南 、 ft r ] 、南斯 

拉 夫 、赞 tt æ 、潭 巴 布 韦 。

反对 : 以色列。

弃权 : 危地马拉、象牙海岸、利比里亚、 巴拉圭、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决议草案以1 3  8 票赞成、 1 票反对、 7 票弃权获得通过。 ( 第 3 9 /1 4 6 C 号 

决议）

圭席：我现在请那些愿意在表决之后对其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阿西利拉先生 ( 菲律宾）：菲律宾一贯强调， 应该在如下关键原则的基础上实 

观中东冲突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第一，以色列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1967  

年所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的领土上撤出其军队Î 第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 

享有包括建立一小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内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第三，巴勒斯坦人 

民通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和平谈判；第四，承认包括以色列在内 

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这境内不受威脉和武力行动，按照安全 

理事会第2 4 2 (15^67)号决议和3 3 8 (1 973 )号决议和平地生活。

我们同时还坚持认为，旨在有利于和平努力的中东形势的各项决议，应该从本 

质上达到平衡，并且不应有害于各S 与它们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他们自己的国际事 

务的主权。

鉴于以上观点，我国代表团对A / 3 9 /L  . 20号决议草案只能弃权。

同理，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A / 3 9 / L . 1 9 号决议草案，但是，我们对该决议制 

订某些规定的方式是有保留意见的。

勒内先生 ( 奥地利）：奥地利在讨论中的项自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多 

年来保持不变。 在我们对议程项目3 6 的辨论所做的贡献中表明了这一点。 因 

此，应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充分分担在关于中东形势的决议草案中所表示出的关注， 

我们同意这些决议草案的大多数内容。

然而，在这些决议中，有些规定我们是不能支持的。 特别是，奥地利不认为 

与以色列断绝关系会使我们更接近解决中东问题。 我们也一贯反对联合国大会的 

各项决议有选择地对某些国家进行批评，这种做法不是有利于中东的和平事业。



我 们 也 不 能 支 持 可 以 被 人 们 解 释 为 对 联 合 国 会 员 国 普 遍 原 则 造 成 损 害 的 方 式 。

奥 地 利 衷 心 支 持 A / 3 9 / L，21号 决 议 草 案 ， 因 为 ， 在 这 些 审 议 中 ， 奥 地 利 感 到  

有 义 务 在 A / 3 9 / L，1 9 和 A/39/L . 2 0 号 决 议 草 案 的 表 决 中 表 示 弃 权 。

我 想 再 解 释 一 下 我 们 对 关 于 《宪 章 》第 二 段 第 1 8 条 的 含 义 的 议 程 动 议 ， 在 A/ 

3 9 / L 。1 9 和 A / 3 9 /工 .2 0 号 决 议 草 案 的 表 决 中 的 立 场 ， 我 国 代 表 关 注 最 近 在 本  

届 联 大 出 现 的 改 变 已 经 固 定 的 决 策 方 法 ， 以 适 应 特 殊 的 政 治 利 益 和 立 场 的 趋 势 。 由 

于 我 们 担 心 这 种 趋 势 将 破 坏 该 组 织 的 作 用 ， 我 们 被 追 对 该 动 议 表 示 反 对 ， 正 象 我 们  

在 过 去 对 其 他 动 议 表 示 反 对 那 样 。

波 利 奥 先 生 ( 巴 西 ）： 关 于 A / 3 9 / L . 1 9和 A / 3 y / L . 2 0号 文 件 中 所 载 的 决  

议 草 案 ， 我 仅 想 强 调 指 出 ， 巴 西 政 府 认 为 ， 中 东 问 题 的 全 球 解 决 ， 必 须 包 括 使 该 地  

区 所 有 国 家 有 权 在 国 路 公 认 的 这 境 内 生 存 。 我 国 代 表 团 坚 持 认 为 ， 必 须 从 阿 拉 伯  

领 土 上 撤 出 占 领 部 并 且 坚 持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有 权 享 有 自 治 和 独 立 的 领 土 。 但 是  

我 们 也 认 为 ， 取 得 这 一 目 标 的 可 能 性 不 应 由 于 从 外 交 上 对 冲 突 中 的 一 方 进 行 孤 立 的  

做 法 而 减 少 ， 甚 至 所 提 到 的 一 方 一 直 采 取 不 符 合 国 际 法 的 行 动 ， 并 且 在 大 会 和 安 全  

理 事 会 做 出 无 数 决 议 的 情 况 下 也 是 如 此 。 我 们 强 烈 谱 责 这 种 行 力 ， 但 是 ， 与 此 同  

时 ， 我 们 不 想 给 以 色 列 政 府 任 何 借 口 ， 以 便 用 来 继 续 无 视 国 际 法 的 规 则 并 继 续 以 在  

国 际 社 会 中 受 到 孤 立 为 借 口 ， 继 续 拒 绝 在 各 国 关 系 中 相 互 尊 重 。 以 色 列 必 须 明 白 ， 

它 的 态 度 并 不 能 导 致 和 平 或 导 致 自 己 国 家 的 安 全 。 如 果 以 色 列 不 尊 重 其 邻 国 的 安  

全 和 领 土 完 整 ， 那 么 ， 任 何 行 动 一 一 任 何 非 法 行 动 •一一都 不 能 使 以 色 列 有 权 在 和 平  

的 环 境 中 生 活 。

帕 帕 伊 德 尔 伊 先 生 ( 阿 尔 巴 尼 亚 ）: 阿 尔 巴 尼 亚 代 表 团 投 票 赞 成 剛 剛 通 过 的 关  

于 中 东 形 势 的 决 议 草 案 。 这 种 做 法 是 与 阿 尔 巴 尼 亚 人 民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支 持 阿 拉  

伯 人 民 反 对 帝 国 主 义 和 犹 太 复 国 主 义 的 侵 略 的 斗 争 的 立 场 相 一 致 的 。

阿 尔 巴 尼 亚 代 表 团 再 次 与 大 会 辨 论 发 言 中 表 示 了 阿 尔 巴 尼 亚 政 府 的 观 点 。 然



而，我们是有保留意见的，这一点，我们在过去已经表明了，我们现在准备再重复 

这些。 这些保留意见涉及诸如 1 .1  9 号决议草案的第1 3 段一类的某些段落， 

在过去通过的决议草案和文件中以及在剛剛通过的决议中都提到了这些。

谢吟塔先生（埃 及 ）：关于以色列非法占领和并吞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问题，埃 

及的主要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共同起草已经获得特别政治委员会通过的载于1 1 月 29 
日A / S P C /3 9 / L . 2 7 号决议中并得到今天大会的赞成的决议。 埃及的立场也反 

映在我们对剛剛通过的L . 1 g 号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特别是集中讨论叙利亚戈兰 

高地的第g 段表示赞成。 在第九届特别会议上，埃及代表团充分表明了对载于 

1 9 8 2 年 2 月 8 日的* / 丑8 - 9 - 1 2 号文件中关于戈兰高地问题的立场，我无需对 

此详加阐述。

我们认为，剛剛通过的L . 2 0 号决议草案包括了在其序言段中提出的积极的内 

容和已经确定的原则，埃及充分地支特这些原则。 埃及政府坚决支持不光许通过 

战争获得他人领土的原则。 同时，我们也重申日内瓦公约对所有在西岸、耶路撒 

冷、加沙以及被领的戈兰高地等的一切被占阿拉伯领土内都是适用的。



我们也认为，以色列决定把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扩大到戈兰高地是无效的，以色 

列必须撤出所领的戈兰高地。 我 们 不 能 够 赞 同 第 2 0 号决议草案中的某些方 

面，特别是第 1 3 段中的某些部分。 因此，我们在表决这项决议时弃权。

德克罗瓦蒂先生 ( 委内瑞拉）：我们一贯参加对中东局势的审议。 ÜI此，我 

们正在履行对国际社会的一项义务，因为我们认为中东应该有公正如持久的和平。

我们相信，只有以專重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国际上承认和安全的追黑里湘平相处 

为基础，只有充分尊重G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才能够实现该地区的如平。 

我们在这方面的立场一直是不变的，并且是得到承认的。

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宣案，本着上述的精神，委内瑞拉在表决第A / 3 9 /  

L . 1 9 号、第 A /3 9 /L  . 2 0 号和第a / 3 9 / L , 2 1 号决议时弃权。 我们之所以弃权， 

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决议草案包括某些不能促进实现和平目标的段落。 这些决议 

韋案不但不能促进国际社会一贯赞同的进程，反而包括某些切实可能弓I起推迟解决 

中东问颠的论点。

埃雷拉，卡塞雷斯先生（洪都拉斯 ) : 我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的看法，他在谈 

到阿拉伤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沖突时指出：

" 显然，只有通过包括所有方面的全面解决，最终才能够充分地修决涉及 

复杂相互关系问题的中东冲突。 有关各方必须牢竿地记住这一事实，因为过 

去达成的所有协定，无论是在联合国构架之中还是在其构架之外达成的，很清 

楚，都是作为寻求全面和平的liffi时步骤。 我仍然相信，中东的全面解决必须 

符合下列条件：以色列军队撤出所占领的领土；專重如承i/a亥地区各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在不遭受武力戚胁或行动的情况下、在安全和 

被承认的这界里和平相处的权利；最后，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包括 

自决权的基础上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颗。 在这一方面，耶路撒冷问颜也仍然 

是最主要的问颠。" ( A / 3 9 / 6 0 0  , 第 3 8 段 ）



在过去的几年里，洪都拉斯投票赞成象今天载于第L.  2 1 号文件中的这种决议。 

在本届大会上对第L . 1 9 号和第L . 2 0 号决议，我们继续这样做。 我国代表闭认 . 

为这些决议中既有积极的成份又有清极的成份，有关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双边、多 

这和国际的场合里阐明洪都拉斯的立场。

除了别的以外，我们已经表明我们对以前决议投票的基本理由。 我们支持巴 

勒斯坦人民合法和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中东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权利、 

以及维护耶路撒冷圣城的性质如地位。 因此，我们也清楚地表明反对在国际关系 

中使用武力，我们谱责军事占领的任何行动。 我们认为，这些决议中符合这些方 

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积极的，因此，这些内容实际上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然而，在以前积极内容出现的同时，也出观了消极的内容。 洪都拉斯代表闭 

已经表明自己的明确立场。 我们认为，观在不存在任何内容对我们闻国际社会之 

间的国际、领事和外交关系给予必要的尊重，也不存在任何内容协调我们为实现本 

组织 1 5 9 小会员国寻求的目标而必须作出的努力。

因此，在一方面，洪都拉斯对有选择地点某些国家的名所持的保留意见是众所 

周知的。 在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支持不符合上述关系和@标的呼吁和有选释的措 

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如某不加考虑，就可能危及安全，信 

任以及国家间领事和外交关系应该出现的诚意，并且有可能对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产 

生不利的，响，只有通过在本组织的会员国中间促进和平# 决争端与和平合作，才 

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鉴于我刚才提及的消极内容和积极内容同时存在，我 们 在 表 决 第 1 9 号和第 

L.  2 0 号决议时弃权。

帕帕佐普洛斯先生（希 腊 ) : 希腊一贯明确地谱责以色列侵犯阿拉伯国家的行 

为。我们在这方面采取这样的立场，主要是因为我国坚定不移地拳行《宪章》第二 

条第 4 段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规定的原则。 因此，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第



A/39/L.19号 、 第 L. 20号 飛 I第 L, 21号 决 议 草 案 。

然 而 ， 我 国 代 表 闭 不 能 赞 成 第 A / 3 9 / L . 2 0号 决 议 草 案 中 的 某 些 段 落 。 如 果  

是 进 行 分 段 表 决 ， 我 国 代 表 团 就 会 在 表 决 执 行 部 分 第 8 段 、 第 1 3 段 (e)和 第 13段  

(引 时 弃 权 ， 而 且 会 投 票 反 对 第 A/39/L. 20号 决 议 普 案 执 行 部 分 第 14段 。 因 此 ， 

虽然我国 代 表 闭 投 票 赞 成 这 项 决 议 草案的鉴 体 ， 但 是 我 们不泰与这些段 落 。

伍 尔 科 特 先 生 （澳 大 利 亚 ) : 根 据 法 律 顾 问 的 意 见 以 及 我 们 对 《 联 合 国 宪 章 》 

第 十 八 条 第 2 段 的 理 解 ， 澳 大 利 亚 投 票 赞 成 美 国 的 动 议 。 但 是 ， 我 昨 天 谈 到 有 关  

种 族 隔 离 问 题 的 决 议 的 时 候 就 指 出 ， 我 国 代 表 团 关 切 的 是 ， 已 经 确 立 的 大 会 的 程 序  

正 在 被 改 变 ， 产 生 不 可 预 见 的 后 果 。

澳 大 利 亚 投 票 反 对 已 经 通 过 的 三 项 决 议 草 案 中 的 两 项 ， 因 为 这 商 项 决 议 皇 案 包  

括 某 些 违 反 澳 大 利 亚 政 策 的 极 端 语 言 和 不 可 接 受 的 内 容 。 澳 大 利 亚 同 意 亟 须 在 中  

东 实 现 一 个 公 正 、 持 久 和 全 面 的 解 决 办 法 。 巴 勤 斯 坦 问 顾 对 一 个 《 决 办 法 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澳 大 利 亚 承 认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的 自 决 权 利 ， 包 括 他 们 选 择 独 立 的 权 利 ， 以 及  

他 们 建 立 自 己 独 立 国 家 的 机 会 。

同 时 ， 漠 大 利 亚 也 从 根 本 上 赞 成 以 色 列 在 安 全 和 被 承 认 的 迫 界 里 生 存 的 权 利 。 

第 A/gg/L. 1 9 号 决 议 草 案 没 有 对 这 一 点 提 供 充 分 的 保 证 。 我 们 认 为 ， 这 项 决 议  

韋 案 本 来 应 该 重 申 安 全 理 事 会 第 242( 1^67)号 和 第 338( 1973)号 决 议 必 不 可 少  

地 构 成 了 解 决 办 法 的 构 架 。 我 fn不 能 支 持 第 A / 3 9 / L， 号 决 议 草 案 ，因 为 这 项  

决 议 章 案 只 強 调 冲 突 一 方 的 权 利 ， 而 损 害 月 一 方 的 权 利 。

漠 大 利 亚 也 反 对 第 A/3g/L. 2 0 号 决 议 藍 案 中 的 一 些 内 容 ，我 们 认 为 ， 这 些 内  

容 只 会 使 已 经 紧 张 的 局 势 进 一 步 恶 化 ， 并 且 胆 碍 寻 求 和 平 。 具 体 地 说 ， 我 们 不 能  

支 持 要 求 采 取 将 导 致 完 全 孤 立 以 色 列 的 猎 施 的 呼 吁 ， 包 括 根 掘 《宪 章 》 第 七 章 的 行  

动 。 这 些 呼 吁 没 有 考 虑 到 有 关 各 方 必 须 致 力 于 结 束 长 期 争 端 的 暴 力 和 流 血 事 件 ， 并  

且 寻 求 谈 判 》 决 。

、澳 大 利 亚 役 票 赞 成 第 A / 3 9 / L . 2 1号 决 议 草 案 。 澳 大 利 亚 政 府 不 承 认 宣 称 改  

变 1 9 6 7 年 以 来 占 领 的 领 土 ， 包 括 东 耶 路 撒 冷 加 戈 兰 高 地 的 地 位 的 那 些 措 施 的 有  

效 性 。



卡拉斯科夫人（破利维亚 ) : 坡利维亚政府一贯坚定地支持不允许以武力获得 

领土的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以色列在被领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的措施是无效的， 

我们要求占领军从黎巴嫩和戈兰高地撤出Î 从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的领土撤出。

我国代表团认为, 必须要实现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应当允许该 

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进境内，在不受任何威脉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在和平 

之中。然而，在决议草案A /3 9 /工. 20的某些段落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和方式使我 

们无法支持该决议。

弗罗尔森先生（挪 威 ) : 在我们所审议这些关于中东局势的决议革案中，挪威 

代表团投票反对了其中两个，赞成一小。在这方面，我想强调下列各点，这些观点 

依然是我国在中东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的核心。

第一，挪威坚信，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基本内容包括在安全理事会的第2 4 2 
( 1 9 6 7 )和 338 (  1973 )号决议之中。这些内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包括不接 

受以武力获取领土，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权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过境内和平生活。

同样，我们认为，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 

族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

我们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在中东冲突的各有关各方之间建立了一个潜力和义务 

的很好的平衡。.

我想强调，我们面前的这些决议草某中有两个从鉴体来看并没有反映各有关 

方面的利益之间的相互平衡，而我国政府认为，要想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 
这种相互平衡是必要的。决议草案A//3 9 /X . 20的某些段落的内容不但无助于促进 

和平和谅解，义而是具有破坏性的，有可能导致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关于该决 

议草案的第1 2 到 1 6 执行段，我们的反对主要是集中在这些段落的实质性内容以 

及下列这一事实上：这些段落的内容无法同《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 

事会之间责任的分工协调起来。



挪威也投票反对了载于文件V 3 9 X A  19中的决议草案，我们主要反对是该决 

议草案及其缺乏平衡的态度。关于该决议草案的第十执行段，我们认为，一个主权 

国家有权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这种权利是得到国际法承认的。

我国代表困投票赞成了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草案A//39 /L . 21, 挪威不承认以 

色列并吞耶路撒冷的做法，我们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卡普帕格利先生 ( 阿根廷）：阿根廷代表团投票赞成了决议草案A//39 /L. 19 , 

因为该决议草案反映了我国的立场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特别是不结盟运动的 

成员国的意愿，即在中东寻求全面、公正、和平和持久的解决方法应当满足该地区 

所有国家人民的合法理想。

同时，我国代表团也想重申我们相信，中东这一持续不稳定的地区的局势应当 

报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 

第 242 (  1967)和 3 3 8 ( 1 973 ) 号而得到公正和平等的解决。

尽管如此，阿根廷代表团希望表明，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某些段落以及对这些 

段落有可能出现的解释持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对第1 0 执行段—— 我们对这一段进 

行了单独投票，第 1 1 和 1 6 执行段，因为这些段落所包括的内容批评为在中东实 

现和平而作出的努力。

阿根廷代表团对决议草案A//3 9 /L . 2 0 t 了弃权票，因为该决议草案的某些段 

落所包括的判断和建议在我们看来不可能导致通过谈判和平和全面的解决中东的局 

势。

在男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框 《宪章》的条敦，联合国组织的主要机构 

的职权必须得到尊重。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早是完全支持该决议草案中涉及叙利 

亚的领土戈兰高地的段落，以色列正在继续透反安全理事会的497(1981  )决议和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非法领戈兰高地。

以色列作出的在戈兰高地实施其法律、立法和管理的决定是无效的，因此，这



一决议没有效力和任何法律效座。叙利亚阿拉共和国的主权领土的一部分被非法 

并吞。以色列政府必须尊重不尤许以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以及各国的领土完整。

这些都是《宪章》的基本原则。

陈 ，查尔彭蒂埃尔先生（墨西哥）: 墨西哥曾多次表明，支持通过谈判以符合 

联合国的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的和平解决方法解决中东冲 

突。

任何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都必须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必须充分地满 

足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理想。只要中东冲突的核心得不到解决，那就只可能达成暂 

时的协议而终将危香持久的解决。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召开有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会议，只要从开始准备的阶 

段就存在着真正的政治意愿，愿意找到令人满意的妥协方法，那么这样的会议对和 

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墨西哥投票赞成了载于文件A /3 9 /L . 19, A /3 9 /A  20和V 3 9 /L .  21的决 

议草案，从而再次表明了墨西哥真正支持联合国的决议，当然，墨西哥对决议草案 

AX39/L. 2 0 的第 1 2 , 1 3 和 1 4 执行段持有保留意见。

最后，如果剛才对决议草案A /3 9 /L . 18的第6 执行段单独投票的话，我国代 

表团本来是会投弃权票的。

多杰先生（不 丹 ) : 我希望解释一下我国代表团对决议草案A /3 9XL. 2 0 的投

票。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但是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的第8 , 言段和第12 

执行段所使用的某些措词和某些判断持有保留意见。

阿乔伊先生（多哥）: 多哥政府一贯 I 十分 关注 中 东 的 局 势。我们一贯希望 

在中东恢复和平，迎四十年来，中东一直没有享受到和平，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的 

人民都极其渴望和平。 因此，我 国 代 表 团 投 票 赞 成 了 决 议 草 案 A X



3 9 /1 . 20 和 V 3 9 /L . 2 1 。

多哥政府贯支持各种旨在通过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在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的措

施。

然而，多哥政府有权拒绝对主权国家自由签署的各项协定表明自己的立场。我 

国政府并不为自己没有参加的协定辩护，也不希望攻击这类协定。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代表团对A /3 9 /X . 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1 0 段投了弃权票。

主席：今天上午最后一位发言者已经发言完半。有一位代表已经安求行使答辨 

权。我想提醒大会，根据大会3 4 /4 0 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时间第一次局限在十 

分钟以内，第二次局限在五分钟以内，代表们应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我现在 

请以色列代录发言。

尼塔尼亚胡先生 ( 以色列）：我想筒单地发表两点意见，第一个涉及我收到的 

关于美国要求把国际和平与安全看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动议的表决名单。我认为这 

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众所周知，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辩说，这里过的语言是低劣 

的和受过污染的。我们看到了用来作为1 9 8 4 年特征的这个词汇。奥威尔先生说 

在 1 9 8 4 年 " 和平 " 这一词将不意味着和平；它将意味着别的东西—— 可能意味 

着战争。我们今天在联合国大会里听到有人说 " 国际和平与安全" 并不意味着国际 

和平与安全。我认为在1 9 8 4 年 1 2 月即将过去的时候，这不幸是对奥威尔先生 

的一种适当的赞扬。

我第二个建议是，大会关于《宪章》第 1 8 条第 2 段的决定已经规定，中东问

题尽管通过了许多相关的通责我国的决议却不是—— 我重申: 不是 ---------个重要问

题。我国政府在未来也将这样看待这一问题。

主席 : 我请约旦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布赖札特先生 ( 约 旦 ）：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剛才所进行录决。 以 

色列代表有机会解释他的代表团对于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投票。他现在只是在开



始对男一个实质性问题的辨论。他正在解释表决的意义。大会并没有对这一表决进 

行辨论。没有任何代表团要求发言，以便对美国代表提出的动议进行辨论。

所以，主席先生，我请您要求他把他的发言局限在解释他的代表闭对于这项动 

议的立场，不要解释大会对动议进行表决的意义。

: 很不幸，以色列代表已经离开会议厅，所以我无法告诉他任何事情。

这样，大会结束对议程项目3 6 的审议。

下午9 时 2 0 分会议结束


